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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ㄧ章  計畫緣起及目的 

ㄧ、計畫緣起及目的 
(ㄧ) 計畫緣起及目的： 

嘉義市殯葬管理所(以下簡稱本所)殯葬設施包含殯儀館、公墓、納

骨堂、火化場、樹葬區(璞真園)等設施，所轄土地面積約 54公頃，服務

範圍包含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及雲林縣部分地區，主要業務為協助

民眾處理喪葬事項。 

 

本所每年火化數約 7千多件，約有一半 3千多件在本館辦理祭典儀

式，但僅能提供 2 千多件租用禮廳辦理治喪事宜，餘 1 千多件需租用小

型助唸室或露天外搭停車場辦理治喪儀式，無不顯示本所祭拜空間嚴重

不足，亟需興建符合現代治喪環境的多功能祭拜室乃迫切民生需求。 

 

本所殯儀館現有祭拜室設施，禮廳部份計有甲級禮廳 1間、乙級禮

廳 1 間、丙級禮廳 4 間，共計 6 間。其中包括：甲級禮廳（景德廳）可

容納約 200人；乙級禮廳（景福廳）可容納約 100 人；丙級禮廳（福安、

福德、 懷恩、懷德堂）可容納各約 40人。 

 

另因本所殯葬園區為包含殯儀館、火化場、納骨塔及土葬區等綜合

性殯葬專區，且位列山坡地段需考量水土保持之維護，興建多功能祭拜

室之可行性評估，實乃提升整體殯葬服務品質的必要過程。 

 

 

 

 

 

 

 

 

 

 

 

 

 

 

 

 

嘉義市殯葬管理所全區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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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殯葬管理所現有禮廳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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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有禮廳現況照片： 

 

 

 

 

 

 

 

 
甲級禮廳（景德廳）外觀                 甲級禮廳（景德廳）外觀 

 

 

 

 

 

 

 

 
甲級禮廳（景德廳）內部                 甲級禮廳（景德廳）內部 

 

 

 

 

 

 

 

 

 

 

 

甲級禮廳（景德廳）內部                 甲級禮廳（景德廳）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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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級禮廳（景福廳）外觀                 乙級禮廳（景福廳）外觀 

 

 

 

 

 

 

 

 

 

 

 

丙級禮廳（福安堂）外觀                 丙級禮廳（福安堂）外觀 

 

 

 

 

 

 

 

 

 

 

丙級禮廳（福德堂）外觀                 丙級禮廳（福德堂）外觀 

 

 

 

 

 

 

 

 

 

 

丙級禮廳（福安堂）內部                 丙級禮廳（福德堂）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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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概述 
（一）工作內容 

1.本案工作名稱：「多功能祭拜室興建計畫先期規畫可行性評估」。 

2.主辦機關：嘉義市殯葬管理所。 

3.工作內容：廠商受委託辦理本案工作，其內容概述如下： 

(甲) 空間需求： 

(1) 新建多功能祭拜室預估增加至少 10間中型包廂式小禮

廳，包廂內空調、裝潢、通訊及電力線路、建物美觀性，

均應予以規劃。 

(2) 新建多功能祭拜室周遭場域，應規劃設置廁所，並備有汽

機車停車空間，另周圍交通動線務必規劃完整避免爾後有

交通壅塞情形發生。 

(乙) 報告書內容(至少應包含以下項目)： 

(1) 本案計畫之緣起及目的。 

(2) 基本資料調查及分析。 

(3) 相關法規對於基地位址、地形及動線之可行性分析。 

(4) 新建工程計畫之概述及內容(含新建物可行性檢討及擬

定、建物內外設備系統需求之擬定)。 

(5) 總工程建造經費及工程期程(含工程預算之擬定、總體工

程期程進度之擬定)。 

(6) 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如墳墓需遷葬…等) 。 

(7) 預期效益。 

(8) 依各選址基地分別臚列前述內容。 

(9) 結論及建議方案。 

 

（二）先期規畫階段可行性評估的重要性 

1.新建工程過程中所面臨之人、事、時、地、物皆十分重要，任

一重要因素皆可能有重大之影響。 

2.先期規劃階段之評估及決定，對往後工程之方向、進度及品質

往往具有決定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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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行性是一種評量，可用來評估計畫之效益。可行性分析是評

量可行性的一個過程，是專案或計畫前期的重要流程。 

4.透過可行性的分析，可評估計畫成功執行的機率，減少執行計

畫中的盲目性，避免出現重大方案的變動和損失。 

 

（三）可行性的四種測試指標 

1. 執行可行性： 

定義：是一個解決方案在組織中運作時，令人滿意程度的評

量。它同時也是人們對此計畫感想的評量。新建工程過

程中所面臨之人、事、時、地、物皆十分重要，任一重

要因素皆可能有重大之影響。（屬界定議題範疇） 

2. 技術可行性： 

定義：是一個特定技術解決方案的實用性，以及技術上的資源

與專業知識的可利用性之評量。（屬解決問題範疇） 

3. 時程可行性： 

定義：是計畫時間表合理程度的評量。（屬解決問題範疇） 

4. 經濟可行性： 

定義：是計畫或解決方案的成本效益之評量。（屬解決問題範

疇） 

 

三、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的分析項目與定義 

(ㄧ) 執行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定義：是一個解決方案在組織中運作時，風險及不確定性程度的

評量。它同時也是人們對此計畫感想的評量。（屬界定議題範疇

之風險性） 

2.分析重點: 

a.這個計畫真有需要嗎？你如何得知？  

b.你對於進行這個計畫有興趣嗎？如何使你自己對此計畫有

興趣？ 

c.也有其他人在相關議題中進行計畫嗎？有誰？你也可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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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他們嗎？ 

 

(二) 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定義：是一個特定技術解決方案的實用性，以及技術上的資源與

專業知識的可利用性風險之評量。（屬解決問題範疇之風險性） 

2.分析重點: 

a.當要進行這項計畫時，你必須取得哪些資源？（例如人力、

資訊、技巧、工具……）你有哪些資源可以取得嗎？ 

 

(三) 時程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定義：是計畫時間表合理程度風險的評量。(如墳墓需遷葬…等)

（屬解決問題範疇之風險性） 

2.分析重點: 

a.執行這個計畫需要多少時間？如何計算？ 

 

(四) 經濟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定義：是計畫或解決方案的成本效益風險之評量。（屬解決問題

範疇之風險性） 

2.分析重點: 

a.計畫需花費的項目有哪些？共需要多少經費？如何取得經

費資源？ 

 

四、分析評估表操作說明 

（一）針對此計畫名稱與內容，討論各種可能解決方式 

1、每一備選方案代表一種預定執行的作法，依序考量其操作、技

術、時程及經濟等面向的問題，將考量結果寫於方格內。 

2、為每一項考量結果圈選評分，結算出該備選方案的總分，藉此

評估該方案的可行性。 

 

（二）評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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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針對各備選方案的可行性予以圈選評分，分數代表意義如下：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2、最後評定標準 

（1）任一項目評分不可低於 3分。 

（2）將每一備選方案各項目加總計分，總分高於 12分者代表該方

案可行。總分越高，代表該方案可行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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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地現況 

(ㄧ)預定評估地點(以下簡稱基地)說明： 

  本所現有經管土地牛稠埔段 325 地號等 35 筆土地，總面積約 54

公頃，新建多功能祭拜室基地，基地位置至少選擇 2 處(含)以上預定

地點評估，本所初步選定 325-105地號及 325-82地號 2處，其他由廠

商依專業評估提出規劃(第五示範公墓區)。 (如下圖)。 

 

評估地點位置如下: 

(1)基地 1:牛稠埔段 325-82地號。 

(2)基地 2:牛稠埔段 325-105地號。 

(3)基地 3:第五示範公墓區(牛稠埔段 325-102地號)。 

 

 

  

 

 

 

 

 

 

 

 

 

             評估地點位置 

 

 

325-82地號         325-105 地號 

 

 

評估地點位置 1 

位置 

 

評估地點位置 2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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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示範公墓區(牛稠埔段 325-102地號) 

 

 

 

 
 

 

 

 

評估地點位置 3 

位置 

 

評估地點位置 2 

位置 

 

評估地點位置 1 

位置 

 

評估地點位置 3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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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現況照片：1.牛稠埔段 325-82 地號 

 

 

 

 

 

 

 

 
325-82地號基地現況                    325-82地號基地現況 

 

 

 

 

 

 

 

 
325-82地號基地現況                     325-82地號基地現況 

 

 

 

 

 

 

 

 
325-82地號基地現況                     325-82地號基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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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現況照片：2.牛稠埔段 325-105 地號 

 

 

 

 

 

 

 

 
325-105地號基地現況                    325-105地號基地現況 

 

 

 

 

 

 

 

 
325-105地號基地現況                     325-105地號基地現況 

 

 

 

 

 

 

 

 
325-105地號基地現況                     325-105地號基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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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現況照片：3.第五示範公墓區 

 

 

 

 

 

 

 

 
第五示範公墓區基地現況                  第五示範公墓區基地現況 

 

 

 

 

 

 

 

 
第五示範公墓區基地現況                   第五示範公墓區基地現況 

 

 

 

 

 

 

 

 
第五示範公墓區基地現況                   第五示範公墓區基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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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法規與上位計畫 
相關法令規定對於基地位址、地形及動線之可行性分析，具有實質

影響作用且於分析規畫階段應予以特別注意或標示參考者，包括之法規

體系及條文內容如下: 

 

ㄧ、區域計畫法規： 

(ㄧ)區域計畫法： 

1. 區域計畫法(修正日期:89 年 01 月 26 日) 

 
第十三條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擬定計畫之機關應視實際發展情況，每五年通盤

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更。但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隨時檢討變更之： 

一、發生或避免重大災害。 

二、興辦重大開發或建設事業。 

三、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之建議。 

區域計畫之變更，依第九條及第十條程序辦理；必要時上級主管機關得比照第六條

第二項規定變更之。 

 

2.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修正日期:102 年 10 月 23 日) 

 
第五條 本法第七條第九款所定之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包括土地使用基本方針、環

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檢討等相關事項。 

前項所定環境敏感地區，包括天然災害、生態、文化景觀、資源生產及其他環境敏

感等地區。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定之區域計畫，應遵循中央主管機關擬定之

區域計畫。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區域內之都市計畫及有關開發或建設事業計畫之內容與建設

時序，應與區域計畫密切配合。原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不能配合者，該都市計畫

應即通盤檢討變更。 

 

3.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修正日期:88 年 12 月 24 日)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地區，係指區域計畫範圍內已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各種使用地之地區。 

 

第三條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得為建築使用之土地，其建築物之新建、

增建、改建或修建，應依本辦法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建築執照。原有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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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者，依該規則第八條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之一 活動斷層線通過地區，當地縣（市）政府得劃定範圍予以公告，並依左

列規定管制： 

一、不得興建公有建築物。 

二、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得為建築使用之土地，其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

二層樓、簷高不得超過七公尺，並限作自用農舍或自用住宅使用。 

三、於各種用地內申請建築自用農舍，除其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二層樓、簷高不得

超過七公尺外，依第五條規定辦理。 

 

第八條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經主管機關同意得為建築使用之土地，

於申請建築執照時，應檢附有關主管機關同意之證明。 

 

第十三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供公眾使用或公有建築物之建造及使用，仍依建築

法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之山坡地，申請建築除依本辦法規定外並應依山坡地

開發建築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1.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修正日期:110 年 07 月 15 日) 

 

第 3 條 

非都市土地依其使用分區之性質，編定為甲種建築、乙種建築、丙種建築 

、丁種建築、農牧、林業、養殖、鹽業、礦業、窯業、交通、水利、遊憩 

、古蹟保存、生態保護、國土保安、殯葬、海域、特定目的事業等使用地 

。 

第 9 條 

下列非都市土地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但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得視實際需要酌予調降，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甲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容積率百分之二百四十。 

二、乙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容積率百分之二百四十。 

三、丙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百分之一百二十。 

四、丁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七十。容積率百分之三百。 

五、窯業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容積率百分之一百二十。 

六、交通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百分之一百二十。 

七、遊憩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百分之一百二十。 

八、殯葬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百分之一百二十。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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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容積率百分之一百八十。 

 

第 11 條 

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達下列規模者，應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一、申請開發社區之計畫達五十戶或土地面積在一公頃以上，應變更為鄉 

    村區。 

二、申請開發為工業使用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或依產業創新條例申請 

    開發為工業使用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應變更為工業區。 

三、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四、申請設立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五、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 

六、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達 

    二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七、前六款以外開發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前項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案件，申請開發涉及其他法令規定開發所需最 

小規模者，並應符合各該法令之規定。 

申請開發涉及填海造地者，應按其開發性質辦理變更為適當土地使用分區 

，不受第一項規定規模之限制。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一日本規則修正生效後，同一或不同申請人向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二個以上興辦事業計畫申請之開發案件，其申請開發範 

圍毗鄰，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認屬同一興辦事業計畫，應累計其面積 

，累計開發面積達第一項規模者，應一併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第 13 條 

非都市土地開發需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者，其申請人應依相關審議作業 

規範之規定製作開發計畫書圖及檢具有關文件，並依下列程序，向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申請辦理： 

一、申請開發許可。 

二、相關公共設施用地完成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之異動登記，並移轉登 

    記為該管直轄市、縣（市）有或鄉（鎮、市）有。但其他法律就移轉 

    對象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申請公共設施用地以外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之異動登記。 

四、山坡地範圍，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應取得 

    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非山坡地範圍，應取得整地排水完工證明書。 

    但申請開發範圍包括山坡地及非山坡地範圍，非山坡地範圍經水土保 

    持主管機關同意納入水土保持計畫範圍者，得免取得整地排水完工證 

    明書。 

第 14 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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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前條規定受理申請後，應查核開發計畫書圖及基 

本資料，並視開發計畫之使用性質，徵詢相關單位意見後，提出具體初審 

意見，併同申請案之相關書圖，送請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提報其區域 

計畫委員會，依各該區域計畫內容與相關審議作業規範及建築法令之規定 

審議。 

前項申請案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後，由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 

許可予申請人，並通知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依前條規定申請使用分區變更之土地，其使用管制及開發建築，應依區域 

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之開發計畫書圖及其許可條件辦理 

，申請人不得逕依第六條附表一作為開發計畫以外之其他容許使用項目或 

許可使用細目使用。 

 

第 15 條 

非都市土地開發需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者，申請人於申請開發許可時， 

得依相關審議作業規範規定，檢具開發計畫申請許可，或僅先就開發計畫 

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計畫申請同意，並於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准期限內， 

再檢具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申請許可。 

申請開發殯葬、廢棄物衛生掩埋場、廢棄物封閉掩埋場、廢棄物焚化處理 

廠、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及土石採取場等設施，應先就開發計畫之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計畫申請同意，並於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准期限內，檢 

具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申請許可。 

 

第 16 條 

申請人依前條規定僅先就開發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計畫申請同意時， 

應於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准期限內，檢具開發計畫之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 

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許可，逾期未申請者，其原經區域計畫擬定 

機關同意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計畫失其效力。但在核准期限屆滿前申請， 

並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延長期限者，不在此限。 

前項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查核資料，並報經區 

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後，由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予申請人， 

並通知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第 16-1 條 

申請人依第十五條規定僅先就開發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計畫申請同意 

者，應於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取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始得依第十 

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辦理。但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案 

件，經興辦事業計畫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重大建設計畫且有迫 

切需要，於取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後，得先申請土地使用分區之異動 

登記。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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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條 

申請土地開發者於目的事業法規另有規定，或依法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及維護或涉及農業用地變更者，應依各目的事業、環 

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或農業發展條例有關法規規定辦理。 

前項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或區域計畫擬定等主管機關之審查作業，得 

採併行方式辦理，其審議程序如附表二及附表二之一。 

 

(三)相關上位計畫及法規： 

1.國土計畫法(修正日期:109年 04月 21日):《國土計畫法》施行

後，現行國土空間規劃及土地利用管理制度將有變革，未來將

由各級主管機關擬定「國土計畫」，劃設「國土保育地區」、「海

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等 4 種國

土功能分區，取代現行非都市土地 11 種使用分區及 19 種使用

地，明確劃分土地利用方式，引導土地有秩序開發利用，且不

得因個案開發需要，申請變更國土功能分區，所有土地利用方

式都應符合國土計畫及其相關管制規定。 

2. 105年 1月 6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4511號令制定公布全

文 47條，105 年 4月 18日行政院院臺建字第 1050015750號令發布

定自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109 年 4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90004302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2、35、39、45、47條條文；並自公

布日施行。 

3.《國土計畫法》施行後 2年至 6年內，將依序實施「全國國土計

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國土功能分區」，2022

年《國土計畫法》將全面上路，屆時《區域計畫法》及相關「區域

計畫」將予以廢止；依《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進行管制

地區，應依據「國土計畫」規定進行檢討修正。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國土計畫：指針對我國管轄之陸域及海域，為達成國土永續發展，所訂定引導

國土資源保育及利用之空間發展計畫。 

二、全國國土計畫：指以全國國土為範圍，所訂定目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國土

計畫。 

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以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及其海域管轄範

圍，所訂定實質發展及管制之國土計畫。 

四、都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及與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17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計畫先期規畫可行性評估期末報告書 

 

 
- 19 - 

有高度關聯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所共同組成之範圍。 

五、特定區域：指具有特殊自然、經濟、文化或其他性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範圍。 

六、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指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部門發展所需

涉及空間政策或區位適宜性，綜合評估後，所訂定之發展策略。 

七、國土功能分區：指基於保育利用及管理之需要，依土地資源特性，所劃分之國

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 

八、成長管理：指為確保國家永續發展、提升環境品質、促進經濟發展及維護社會

公義之目標，考量自然環境容受力，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與財務成本、使用權利義務

及損益公平性之均衡，規範城鄉發展之總量及型態，並訂定未來發展地區之適當區

位及時程，以促進國土有效利用之使用管理政策及作法。 

 

第八條 國土計畫之種類如下： 

一、全國國土計畫。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二、山坡地法規： 

(ㄧ)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 

1.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 (內 政 部 92.3.26 台 內 營 字 第

0920003336 號令修正「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為「山坡

地建築管理辦法」，並修正全文)。 

 
第三條 從事山坡地建築，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依下列順序申請辦

理： 

一、申請雜項執照。 

二、申請建造執照。 

前項建築農舍及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雜項工程必需與建築物一併施工

者，其雜項執照得併同於建造執照中申請之。 

 

第四條 起造人申請雜項執照，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三、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四、水土保持計畫核定證明文件或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之證明文件。 

五、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檢附審查通過之文件。 

 

第九條 山坡地應於雜項工程完工查驗合格後，領得雜項工程使用執照，始得申請

建造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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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建造執照，應檢附建築法第三十條規定之文件圖說及雜項工程使用執照。但依

第三條第二項規定雜項執照併同於建造執照中申請者，免檢附雜項工程使用執照。 

建造期間之施工管理，依建築法有關規定辦理。 

 

 

(二)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要點 

內政部 86.11.7台內營字第 8689013號函訂頒 

內政部 91.5.31台內營字第 0910084205 號令修正第 10 點規定 

內政部 99.11.22 台內營字第 0990808845 號令修正 

 

一、為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以維護山坡地建築之公共安全，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 

(一)非都市土地已編定或變更編定為可建築用地或經核准得開發建築，其

建築基地面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山坡地，涉及整地者。 

(二)都市計畫地區未經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且建築基地面積在三千平方

公尺以上之山坡地，涉及整地者。 

(三)其他山坡地之建築基地經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認為整地行為有安全顧

慮者。 

三、雜項執照申請案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召集專家學者、建築、都市計

畫、地政、水土保持、環境保護、衛生下水道等主管機關、自來水事業機

構及電力事業機構共同組成審查小組，就規定項目予以審查；審查內容涉

及專門技術或知識者，得委託具有山坡地開發建築學識及經驗之專家或機

關、團體為之，其委託審查費用由起造人負擔。 

四、審查小組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召集人及業務相關人員，並聘請具

都市計畫、建築及山坡地專門技術之專家學者五人以上共同組成。審查小

組或委託外審之作業程序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另定之。 

五、審查小組或委託外審之審查項目應包括建築配置計畫、公共設施、地質

條件、土方開挖、邊坡穩定、擋土設施及監測系統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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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表 

類別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一、 建築審查 1. 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是否齊全 

2. 計畫開發建築地區坵塊圖上平均坡度是否符合規定 

3. 水土保持計畫核定證明文件或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之證明文

件是否齊全 

4.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檢附審

查通過之文件是否齊全 

二、 審查小組會審 1. 建築配置計畫是否會審通過 

2. 公共設施是否會審通過 

3. 地質條件是否會審通過 

4. 土方開挖是否會審通過 

5. 邊坡穩定分析是否會審通過 

6. 擋土設施是否會審通過 

7. 監測系統是否會審通過 

8. 地基調查鑽孔數是否符合規定或視實際情形增加孔數或深度 

9. 計畫開發建築地區經地質調查分析結果是否符合規定 

10.基礎工程分析結果，其預定基礎面下，有效應力深度內，岩

石品質指標是否符合規定 

三、 綜合意見   

 

 

附表二、申請山坡地雜項執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查核表 

書圖文件 
查核結果 

符合（有） 不符（無） 備註 

(一)工程基地調查分析書圖 1. 基地位置圖（不得小於五萬

分之一） 

2. 基地現況圖（不得小於一千

二百分之一） 

3. 基地實測地形圖（不得小於

一千二百分一） 

      

(二)工程地質書圖 1. 地質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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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域地質圖（不得小於二萬五

千分之一） 

3. 基地岩性地質圖（不得小於一

千二百分之一） 

4. 基地工程地質圖與剖面圖（不

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5. 環境敏感地質圖 

6. 整地前後地質剖面圖 

(三)給水幹線工程、污水幹線

工程計畫書圖 

1. 給水工程計畫報告書圖 

2. 污水工程計畫書圖 

      

(四)整地計畫書圖 1. 工址探查報告 

2. 建築配置計畫圖 

      

3.大地工程計

算報告書 

（1）基礎工程分析 

（2）邊坡穩定分析 

（3）土石方計算 

（4）開挖整地前後縱橫

斷面圖 

（5）植生工程設計圖說 

      

(五)用地編定說明書 1. 用地編定區界及地籍套繪圖 

2. 用地編定說明書 

      

(六)道路工程及交通管制設

施說明書圖 

1. 路線平面圖 

2. 路線縱剖面圖 

3. 橫斷面圖 

4. 主要構造物詳細設計圖 

5. 主要交通管制設施設置示意圖 

      

(七)監測系統 工程書圖 1. 地下水位監測工程設計圖說 

2. 坡面穩定監測工程設計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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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法規： 

(ㄧ)建築法： 

1.建築法(109年 1月 15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900003881號令修

正公布) 

 
第九條 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 

一、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 

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者，應視為

新建。 

三、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份拆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擴大面

積者。 

四、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或屋頂、其中任何一種

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 

 

第二十四條 公有建築應由起造機關將核定或決定之建築計畫、工程圖樣及說明

書，向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請領建築執照。 

 

第二十五條 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

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但合於第七十八條及第九十八條規定者，不

在此限。 

 

(二)建築技術規則： 

1.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實施日期:110 年 01 月 01 日):依該規則之規

定檢討辦理。 

 

(三)綠建築設計技術規範： 

1.綠建築設計技術規範(修正實施日期:110 年 01 月 01 日):依該規

範之規定檢討辦理。 

 

(四)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1.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內政部台 108.6.17 內營字第 1080809064 號

令修正部分條文) 

 
第二條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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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室內裝修，指除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氈等

之黏貼及擺設外之下列行為： 

一、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裝修。 

二、內部牆面裝修。 

三、高度超過地板面以上一點二公尺固定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裝修。 

四、分間牆變更。 

 

(五)建築管理規則： 

1.台灣省建築管理規則(廢止日期:94年 06月 20日):廢止後依各縣

市建築管理地方自治條例之規定檢討辦理。 

 

(六) 嘉義縣建築管理地方自治條例： 

1.嘉義縣建築管理地方自治條例:依該條例之規定檢討辦理。 

 

2.嘉義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設計建築師自主查核表 

 

嘉義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設計建築師自主查核表 

日期：      起造人： 

建築地址：                                                □特定建築物 

申請建築用途及類組：                            □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 

 

查核項目 說明 
查核結果  

有 無 備註  

一

般

書

件 

1.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申請書      

2.規定項目審查表      

3.現況照片      

4.起造人委托建築師之委託書      

5.應檢附候選綠建築證書      

6.建築師簽證表      

7.外殼節能檢討      

8.施工說明書（含剩餘土石方數量計算）      

9.公寓大廈規約      

11.預售屋設計變更轉知購買人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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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權

利

証

明

文

件 

1.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2.使用共同壁協定書 （   ）張     

3.土地登記謄本（三個月內） （   ）張     

4.地籍圖謄本（三個月內） （   ）張     

5.地上物拆除同意書      

6.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 （   ）張     

圖

說 
1.地基調查報告書      

2.建築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建築物工程圖

樣及說明書 

     

3.建築線指定書圖      

4.現況實測圖（土地複丈成果圖）      

5.建築物地籍套繪圖      

6.建築物設備專業技師簽證報告及委辦文

件 

     

7.結構計算書及委辦文件      

8.圖袋一包含位置圖、配置圖及一樓平面圖      

查核項目 說明 查核結果 

符合 不符 備

註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1.農業區內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2.非都市土地 （1）申請人身分     

（2）土地編訂     

3.是否重複建築使用     

4.是否符合畸零地使用規定     

5.禁限建規定 

（1）軍事禁限建管制區     

（2）飛航高度管制範圍     

（3）高速鐵（公）路禁建

範圍 

    

（4）礦區範圍     

（5）水源水質相關保護區     

（6）風景特定區     

（7）河川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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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     

６

.

區

域

計

劃

及

都

市

計

畫

之

指

導

或

特

別

規

定 

區域計劃 

（1）建蔽率     

（2）容積率     

（3）用途限制     

都市計劃 

（1）都市計劃名稱     

（2）都市設計審議     

（3）土地使用分區: 申請用途：    

（4）法定建蔽率: 設計：        ﹪    

（5）法定容積率: 設計：        ﹪    

（6）最小基地限制: 設計：            

（7）退縮建築: 設計：            

（8）建築物棟距： 設計：    

（8）高度限制及高度比 設計：       

（9）前後側院規定: 設計：            

（10）騎樓留設: 設計：            

（11）停車空間： 法定  輛,增設  輛    

（12）法定空地綠化 設計：            

（13）污水下水道連接公共

管線標示 

    

（14）其他     

7.建築物用途     

查核項目 說明 查核結果 

有 無 備註 

其

他 

1.山坡地範圍 

（1）山坡地水土保持証明

文件 

    

（2）雜項使用執照     

（3）雜併建同意文件     

（4）技術規則山坡地建築

專章逐條檢討 

    

（5）山坡地地質災害敏感

區 

    

（6）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

審查小組核定文件 

基地面積達三千平方

米以上且涉及整地者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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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術規則特定建築物專章檢討     

4.技術規則工廠類建築專章檢討     

5.技術規則綠建築專章檢討     

6.環境影響評估     

7.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     

8.風景區管理機關核准文件     

9.水源水質水量相關保護區之管理機關核

准文件 

    

10.起造人為法人有無檢附法人資格文件     

11.起造人為建設公司有無檢附公會會員証     

12. 雨污水排放口位置標示     

13. 是否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備註：1.本表格各項係申請建築許可設計應有之項目，為免疏失遺漏，影響審查時

效，請設計人覈實填寫，於查核無誤後再行送件申請。 

   2.申請案件免檢討項目，請於查核結果標示「／」，並於備註欄填寫「免檢討」

或「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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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殯葬法規： 

(ㄧ)殯葬管理條例： 

1. 殯葬管理條例(修正日期:106 年 06 月 14 日) 

 

第 二 章 殯葬設施之設置管理 

第 4 條 

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主管機關，得分別設置下列公立殯葬設 

施： 

一、直轄市、市主管機關：公墓、殯儀館、禮廳及靈堂、火化場、骨灰（ 

    骸）存放設施。 

二、縣主管機關：殯儀館、禮廳及靈堂、火化場。 

三、鄉（鎮、市）主管機關：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 

縣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設置公墓及骨灰（骸）存放設施；鄉（鎮、市）主管 

機關得視需要設置殯儀館、禮廳及靈堂及火化場。 

直轄市、縣（市）得規劃、設置殯葬設施專區。 

 

第 5 條 

設置私立殯葬設施者，以法人或寺院、宮廟、教會為限。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私人或團體設置之 

殯葬設施，自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其移轉除繼承外，以法人或寺院、宮廟 

、教會為限。 

私立公墓之設置或擴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其設施內容及性 

質，定其最小面積。但山坡地設置私立公墓，其面積不得小於五公頃。 

前項私立公墓之設置，經主管機關核准，得依實際需要，實施分期分區開 

發。 

 

第 6 條 

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應備具下列文件報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者，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一、地點位置圖。 

二、地點範圍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三、配置圖說。 

四、興建營運計畫。 

五、管理方式及收費標準。 

六、申請人之相關證明文件。 

七、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 

前項殯葬設施土地跨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域者，應向該殯葬設施土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40&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40&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40&fl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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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積最大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受理機關並應通知其 

他相關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同審查。 

殯葬設施於核准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後，其核准事項有變更者，應備 

具相關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其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7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受理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殯 

葬設施之申請，應於六個月內為准駁之決定。但依法應為環境影響評估者 

，其所需期間，應予扣除。 

前項期限得延長一次，最長以三個月為限。 

殯葬設施經核准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者，除有特殊情形報經主管機關 

延長者外，應於核准之日起一年內施工，並應於開工後五年內完工。逾期 

未施工者，應廢止其核准。 

前項延長期限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第 8 條 

設置、擴充公墓，應選擇不影響水土保持、不破壞環境保護、不妨礙軍事 

設施及公共衛生之適當地點為之；其與下列第一款地點距離不得少於一千 

公尺，與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六款地點距離不得少於五百公尺，與其他各 

款地點應因地制宜，保持適當距離。但其他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一、公共飲水井或飲用水之水源地。 

二、學校、醫院、幼兒園。 

三、戶口繁盛地區。 

四、河川。 

五、工廠、礦場。 

六、貯藏或製造爆炸物或其他易燃之氣體、油料等之場所。 

前項公墓專供樹葬者，得縮短其與第一款至第五款地點之距離。 

 

第 9 條 

設置、擴充殯儀館、火化場或骨灰（骸）存放設施，應與前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之地點距離不得少於三百公尺，與第六款規定之地點距離不得少於 

五百公尺，與第三款戶口繁盛地區應保持適當距離。但其他法律或自治條 

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單獨設置、擴充禮廳及靈堂，應與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地點距離不得 

少於二百公尺。但其他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13 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40&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40&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40&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40&fln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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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儀館應有下列設施： 

一、冷凍室。 

二、屍體處理設施。 

三、解剖室。 

四、消毒設施。 

五、廢（污）水處理設施。 

六、停柩室。 

七、禮廳及靈堂。 

八、悲傷輔導室。 

九、服務中心及家屬休息室。 

十、公共衛生設施。 

十一、緊急供電設施。 

十二、停車場。 

十三、聯外道路。 

十四、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 

 

第 14 條 

單獨設置禮廳及靈堂應有下列設施： 

一、禮廳及靈堂。 

二、悲傷輔導室。 

三、服務中心及家屬休息室。 

四、公共衛生設施。 

五、緊急供電設施。 

六、停車場。 

七、聯外道路。 

八、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 

 

第 17 條 

殯葬設施合併設置者，第十二條至前條規定之應有設施得共用之。殯葬設 

施設置完竣後，其有擴充、增建或改建者，亦同。 

第十二條至前條設施設置之自治法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但聯外道路寬度不得規定小於六公尺。 

 

第 18 條 

殯葬設施規劃應以人性化為原則，並與鄰近環境景觀力求協調，其空地宜 

多植花木。 

 

(二)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1.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修正日期:101 年 06 月 20 日)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40&flno=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40&flno=1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40&flno=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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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 

直轄市、縣（市）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三項規定設置殯葬設施專區時，得將 

公墓、殯儀館、禮廳及靈堂、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骨灰拋灑植 

存場所或殯葬服務相關行業等，均規劃在內。 

 

第 3 條 

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地籍圖謄本之地籍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 

千二百分之一。 

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配置圖說，應以六百分之一比例尺地形測 

量圖為依據繪製。設置於山坡地之殯葬設施，其配置圖之等高線間距不得 

大於一公尺。 

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興建營運計畫，包括建築計畫（含量體分 

析、規劃設計及施工計畫）、營運計畫（含管理計畫及維護計畫）。 

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申請人之相關證明文件，於自然人申請時 

，應備具身分證明文件；於法人、團體、寺院、宮廟或教會申請設置時， 

應備具立案證明文件及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第 4 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所定施工及完工期限，其依本條例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經主管機關核准實施分期分區開發者，依各期各區開發之施工及完工期 

限計算之。 

 

第 15 條 

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所稱合併設置，限於同一申請案，同時設置二種以 

上之殯葬設施者。 

前項合併設置共用應有設施者，應就可共用項目及共用後之使用容量，整 

體規劃設置，並以不降低設施服務品質為原則。 

 

(三) 嘉義市公墓火化場殯儀館及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1.嘉義市公墓火化場殯儀館及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日

期:108 年 01 月 16 日) 

 

第 7 條 

合於下列各款條件者，應於使用本市公墓地、火化場、殯儀館、納骨堂及 

其他各項設備前，檢具有關證件向管理所申請核准始得減免。 

一、本市市民為國陣亡、殉職之現役軍人免收費用。其免收費用項目如下 

    ：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59&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59&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59&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59&flno=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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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公墓地墓基在六．六平方公尺以內者。 

（二）火化屍體。 

（三）殯儀館禮堂之使用，其時間在三小時以內者。 

（四）總間停棺在七十二小時以內者。 

（五）本市行政區域內運棺（屍）至公墓、火化場、殯儀館者。 

（六）骨灰罐安放納骨堂者。 

 

第 14 條 

殯儀館應備接屍車、冷凍室、停柩室、化粧入殮室、消毒設備、喪儀用品 

、禮堂及靈車等設備，供市民辦理祭典殯殮之需。 

 

第 18 條 

殯儀館庭園空地走廊不得擅自設壇舉行祭禮或告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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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土保持法規： 

(ㄧ)水土保持法： 

1. 水土保持法(修正日期:105 年 11 月 30 日) 

 

第 3 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係指應用工程、農藝或植生方法，以保育水 

    土資源、維護自然生態景觀及防治沖蝕、崩塌、地滑、土石流等災害 

    之措施。 

二、水土保持計畫：係指為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所訂之計畫。 

三、山坡地：係指國有林事業區、試驗用林地、保安林地，及經中央或直 

    轄市主管機關參照自然形勢、行政區域或保育、利用之需要，就合於 

    下列情形之一者劃定範圍，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 

 (一) 標高在一百公尺以上者。 

 (二) 標高未滿一百公尺，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五以上者。 

 

第 8 條 

下列地區之治理或經營、使用行為，應經調查規劃，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 

一、集水區之治理。 

二、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 

三、探礦、採礦、鑿井、採取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 

四、修建鐵路、公路、其他道路或溝渠等。 

五、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開發建築用地，或設置公園、墳墓、遊憩用地、 

    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或其他開挖整地。 

六、防止海岸、湖泊及水庫沿岸或水道兩岸之侵蝕或崩塌。 

七、沙漠、沙灘、沙丘地或風衝地帶之防風定砂及災害防護。 

八、都市計畫範圍內保護區之治理。 

九、其他因土地開發利用，為維護水土資源及其品質，或防治災害需實施 

    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 

前項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12 條 

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下列行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 

畫，送請主管機關核定，如屬依法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並應檢附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結果一併送核： 

一、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或整坡作業。 

二、探礦、採礦、鑿井、採取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110001&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110001&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110001&fln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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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建鐵路、公路、其他道路或溝渠等。 

四、開發建築用地、設置公園、墳墓、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 

    、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或其他開挖整地。 

前項水土保持計畫未經主管機關核定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逕行核 

發開發或利用之許可。 

第一項各款行為申請案依區域計畫相關法令規定，應先報請各區域計畫擬 

定機關審議者，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規劃書，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送該區 

域計畫擬定機關同級之主管機關審核。水土保持規劃書得與環境影響評估 

平行審查。 

第一項各款行為，屬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種類，且其規模未達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者，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其種類及規 

模，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 

1.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修正日期:109 年 12 月 02 日) 

 

第 4 條 

本法第六條所定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規模以上者， 

其規模如下： 

一、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六款至第八款所定之治理或經營、使用 

    行為：其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費用在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 

二、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所定之治理或經營、使用行為：符 

    合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之行為，其種類及規模非 

    屬同條第四項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者。 

三、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款所定之治理或經營、使用行為：其開挖整地 

    面積在二千平方公尺以上或挖填土石方之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在五千 

    立方公尺以上。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視轄區環境特性或需要，擬訂較前項嚴格之 

條件，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M0110002&fl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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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相關法規： 

(ㄧ)環保法規： 

1. 環境影響評估法(修正日期:92 年 01 月 08 日) 

 

第 4 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開發行為：指依第五條規定之行為。其範圍包括該行為之規劃、進行 

    及完成後之使用。 

二、環境影響評估：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 

    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 

    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 

    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境 

    影響評估及審查、追蹤考核等程序。 

第 5 條 

下列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工廠之設立及工業區之開發。 

二、道路、鐵路、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 

三、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 

四、蓄水、供水、防洪排水工程之開發。 

五、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 

六、遊樂、風景區、高爾夫球場及運動場地之開發。 

七、文教、醫療建設之開發。 

八、新市區建設及高樓建築或舊市區更新。 

九、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十、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放射性核廢料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認定標準、細目及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本法公布施行後一年內定之， 

送立法院備查。 

 

第 二 章 評估、審查及監督 

第 6 條 

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 

書。 

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O0090001&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O0090001&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O0090001&fl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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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影響說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六、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及環境現況。 

七、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 

八、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 

九、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十、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第 7 條 

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後五十日內，作成審查結論公告之 

，並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但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 

長以五十日為限。 

前項審查結論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 

發單位應舉行公開之說明會。 

 

第 8 條 

前條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者，開發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將環境影響說明書分送有關機關。 

二、將環境影響說明書於開發場所附近適當地點陳列或揭示，其期間不得 

    少於三十日。 

三、於新聞紙刊載開發單位之名稱、開發場所、審查結論及環境影響說明 

    書陳列或揭示地點。 

開發單位應於前項陳列或揭示期滿後，舉行公開說明會。 

 

第 9 條 

前條有關機關或當地居民對於開發單位之說明有意見者，應於公開說明會 

後十五日內以書面向開發單位提出，並副知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第 10 條 

主管機關應於公開說明會後邀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團體、學 

者、專家及居民代表界定評估範疇。 

前項範疇界定之事項如下： 

一、確認可行之替代方案。 

二、確認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項目；決定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之方 

    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O0090001&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O0090001&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O0090001&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O0090001&fl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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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有關執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之事項。 

 

第 11 條 

開發單位應參酌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機關、學者、專家、 

團體及當地居民所提意見，編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以下簡稱評估書） 

初稿，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 

前項評估書初稿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評估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六、環境現況、開發行為可能影響之主要及次要範圍及各種相關計畫。 

七、環境影響預測、分析及評定。 

八、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九、替代方案。 

十、綜合環境管理計畫。 

十一、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 

十二、對當地居民意見之處理情形。 

十三、結論及建議。 

十四、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十五、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十六、參考文獻。 

 

第 12 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評估書初稿後三十日內，應會同主管機關、委員會 

委員、其他有關機關，並邀集專家、學者、團體及當地居民，進行現場勘 

察並舉行公聽會，於三十日內作成紀錄，送交主管機關。 

前項期間於必要時得延長之。 

 

2.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修正日期:107 年 04月 11 日) 

 
第 6 條 

本法第五條所稱不良影響，指開發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引起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動、惡臭、廢棄物、毒 

    性物質污染、地盤下陷或輻射污染公害現象者。 

二、危害自然資源之合理利用者。 

三、破壞自然景觀或生態環境者。 

四、破壞社會、文化或經濟環境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O0090001&flno=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O0090001&flno=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O0090002&fl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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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第 19 條 

本法第八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依本法第五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且屬附表二所列開發行為，並 

    經委員會審查認定。 

二、開發行為不屬附表二所列項目或未達附表二所列規模，但經委員會審 

    查環境影響說明書，認定下列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者： 

（一）與周圍之相關計畫，有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相容。 

（二）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有顯著不利之影響。 

（三）對保育類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有顯著不利之影響。 

（四）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力。 

（五）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有顯著 

      不利之影響。 

（六）對國民健康或安全，有顯著不利之影響。 

（七）對其他國家之環境，有顯著不利之影響。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開發單位於委員會作成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前，得以書面提出 

自願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 

第 20 條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及本細則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二十六 

條第二項所稱之適當地點，指開發行為附近之下列處所： 

一、開發行為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及村（里）辦公室。 

二、毗鄰前款鄉（鎮、市、區）之其他鄉（鎮、市、區）公所。 

三、距離開發行為所在地附近之學校、寺廟、教堂或市集。 

四、開發行為所在地五百公尺內公共道路路側之處所。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處所。 

開發單位應擇定前項五處以上為環境影響說明書陳列或揭示之處所，並力 

求各處所平均分布於開發環境區域內。 

開發單位於陳列或揭示環境影響說明書時，應將環境影響說明書公布於指 

定網站至少三十日。 

 

3.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8 月 18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本標準 107.04.11  修正之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3 項有關已核定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O0090002&flno=1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O0090002&flno=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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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用地之礦業權申請展限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定之。 

 

第 33 條 

殯葬設施之興建或擴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公墓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其同時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二．五公頃以上。 

（六）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二、殯儀館、骨灰（骸）存放設施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四目規定之一。 

（二）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三）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四）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五）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二公頃以上。 

三、火化場之開發，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火化場興建工程。 

（二）火化場擴建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1.前款第一目、第二目規定之一。 

2.累積擴建面積一公頃以上。 

（三）新設火化爐。但於原開發基地以原規模汰舊換新方式設置者，不在此限。 

 

(二)消防法規： 

1.消防法(修正日期:110 年 07 月 15 日) 

第 10 條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應由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01&fl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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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管建築機關許可開工前，審查完成。 

依建築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申請預審事項，涉及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者，主 

管建築機關應會同消防機關預為審查。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供公眾使用或原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他種 

公眾使用時，主管建築機關應會同消防機關審查其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2.消防法施行細則(修正日期:108 年 09 月 30 日) 

第 13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範圍如下： 

一、電影片映演場所（戲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舞廳、夜總會、 

    俱樂部、保齡球館、三溫暖。 

二、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等）、指壓按摩場所、錄影節目帶播映 

    場所（MTV 等）、視聽歌唱場所（KTV 等）、酒家、酒吧、PUB 、酒 

    店（廊）。 

三、觀光旅館、旅館。 

四、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商場、超級市場及遊藝場等 

    場所。 

五、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六、醫院、療養院、養老院。 

七、學校、總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或訓練班。 

八、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三十人以上之工廠或機 

    關（構）。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供公眾使用之場所。 

 

3.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修正日期:110 年 06 月 25 日):

依該標準之規定檢討辦理。 

 

(三)其他相關法規： 

1.其他相關法規:另應特別考慮各縣市建管機關法規差異性，如：

核發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時，是否須一併檢討全區性之消防或

是否各建物皆需具備使照以及新舊法令適用之執法差異性。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02&fln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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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選址基地 1(牛稠埔段 325-82 地號)可行性評估 

 
一、基地現況 

(ㄧ)預定評估地點(以下簡稱基地)說明： 

  評估地點位置如下:牛稠埔段 325-82地號。 

 

 

  

 

 

 

 

 

 

 

 

 

             評估地點位置 

 

 

牛稠埔段 325-82地號         

 

評估地點位置 1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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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現況照片：1.牛稠埔段 325-82地號 

 

 

 

 

 

 

 

 
325-82地號基地現況                    325-82地號基地現況 

 

 

 

 

 

 

 

 
325-82地號基地現況                     325-82地號基地現況 

 

 

 

 

 

 

 

 
325-82地號基地現況                     325-82地號基地現況 

 

 

二、基本資料調查及分析 

1.土地及地上物產權:土地及地上物產權等無問題。 

2.報廢拆除拆遷與補償：設施物或建築物報廢拆除等無問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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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墳墓則需先行公告拆遷與補償。 

3.氣候環境與地震因素：未位於氣候特殊地區與斷層帶，距離東

側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最近距離約為 550m，位於地質遺跡地質

敏感區。 

4.地質地勢條件：建議應進行地質鑽探作業，可藉由地質鑽探數

據，暸解基地土壤地質狀況、地下水位、土壤承載力及土壤液

化及評估需否進行地質改良。並應進行地形測量作業，可藉由

進行地形測量結果，確實了解地勢高低差是否過大，以評估或

提擬策略因應。（影響造價工期等）。此外，325-82地號基地北

側舊有擋土牆崩毀部份面積概估約為長度 80mx 平均高度

15m=1,200m2，需於短期內進行緊急搶修工程，以防止舊有擋土

牆崩毀情形加大。 

5.基地現況診斷：建議應進行地形測量作業，可藉由進行地形測

量結果，確實了解並記錄基地現況，以作為診斷、評估或提擬

策略因應。（影響造價工期等）。 

6.重大業務或活動影響：建議若於未來工程期間有承辦重大業務

或活動將影響工程時，宜擬妥備案因應。如：清明年節祭祀活

動、法會或其他活動。 

7.民眾抗爭、反對聲浪處理與其他突發事件：建議若於未來工程

期間有民眾抗爭、反對聲浪及可能造成之影響或抗議事件時，

除敦親睦臨及協調說明外，宜事先充份溝通說明，取得合理平

衡方案，並建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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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1  基地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結果-1 

 

 

 

 

 

 

 

 

 

 

 

 

 

圖 3-2-1-2  基地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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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3  基地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結果-3 

 

 

 

 

 

 

 

 

 

 

 

 

 

圖 3-2-1-4  基地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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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法規對於基地位址、地形及動線之可行性分析: 

 

1.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 9 條 

下列非都市土地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八、殯葬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百分之一百二十。 

 
第 11 條 

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達下列規模者，應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六、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

達二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其申請開發範圍毗鄰，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認屬同一興辦事業計

畫，應累計其面積，累計開發面積達第一項規模者，應一併辦理土

地使用分區變更。 

 
第 17 條 

申請土地開發者於目的事業法規另有規定，或依法需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及維護或涉及農業用地變更者，應依各目

的事業、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或農業發展條例有關法規規定辦

理。 

前項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或區域計畫擬定等主管機關之審查作

業，得採併行方式辦理， 

 

2.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 
第三條 從事山坡地建築，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依下列順序申請辦

理： 

一、申請雜項執照。 

二、申請建造執照。 

前項建築農舍及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雜項工程必需與建築物

一併施工者，其雜項執照得併同於建造執照中申請之。 

 

第四條 起造人申請雜項執照，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三、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四、水土保持計畫核定證明文件或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之證明文件。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17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計畫先期規畫可行性評估期末報告書 

 

 
- 47 - 

五、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檢附審查通過之

文件。 

 

第九條 山坡地應於雜項工程完工查驗合格後，領得雜項工程使用執照，始得申請

建造執照。 

 

3.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 

(一)非都市土地已編定或變更編定為可建築用地或經核准得開發建築，

其建築基地面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山坡地，涉及整地者。 

 

4.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第 33 條 

殯葬設施之興建或擴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二、殯儀館、骨灰（骸）存放設施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三）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

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五）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二公頃以上。 

 

 

四、新建工程計畫之概述及內容 

(一) 新建多功能祭拜室： 

1.新建多功能祭拜室：預估增加至少 10間中型包廂式小禮廳，包

廂內空調、裝潢、通訊及電力線路、建物美觀性，均應予以規

劃。每間祭拜室單元尺寸為:面寬為 7m x深度為 21m=面積

147m2，深度包括:前廊道深度為 5.5m，祭拜室室內深度為 12m，

後廊道深度為 3.5m。 

2.每間祭拜室單元，規劃內容包括： 

(1)面寬為 7m x深度為 21m=面積 147m2。 

(2)室內面寬為 7m x深度為 12m=室內面積 84m2。 

(3)每間祭拜室單元可容內人數約為：84m2/2m2=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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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周遭場域： 

1.新建多功能祭拜室周遭場域，規劃內容包括： 

(1)設置廁所 2處，每處廁所包括：男廁(大便 3+小便 6+洗手 3)、

女廁(大便 9+洗手 3)及行動不便者廁所(大便 1+洗手 1)。 

(2)相關服務性空間，包括：辦公室及機房各 2間。 

(3)汽機車停車空間，包括：汽車停車 20位+機車停車 20位+無

障礙車位 1位+大客車停車位 2位，另周圍交通動線務必規

劃完整避免爾後有交通壅塞情形發生。 

(三) 樓地板面積概估： 

1.建物樓層數：地上ㄧ層。 

2.建物樓地板面積概估： 

(1)77mx42m-35mx21m=3,234m2-735m2=2,499m2(=756 坪)。 

(2)建物高度：屋頂高度約 4.5 至 5.5m，天花板淨高約 3.5m。 

(四) 所需最小基地面積概估： 

1.所需最小基地面積概估： 

(1)2,499m2/0.4=6,248m2,取 6,000m2(=1,815 坪)。 

2.考量周遭場域配合，建議理想基地面積應在 8,000m2以上。 

3.325-82地號基地實際可使用土地面積約為東西向寬度20mx南北

向深度 80m=1,600m2，小於最小基地面積 6,000m2，可使用土

地面積太小，不是理想的選址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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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1  多功能祭拜室單元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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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1  全區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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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工程建造經費及工程期程 

A、工程預算之擬定 

(A-1)先期作業部分: 

經費概估為 88,000,000元，包括以下內容: 

1.全區地形測量費: 2,000,000元 

2.地基鑽探費: 1,800,000 元 

3.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作業費: 24,000,000 元 

4.水土保持工程作業費: 60,200,000元 

 

(A-2)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 

經費概估為 112,000,000 元，包括以下內容: 

1.發包工程費: 103,509,000 元 

2.自辦部分: 8,491,000元 

 

(A-3)經費總計: 

經費總計概估為 2億元(200,000,000元)。 

 

B、總體工程期程進度之擬定 

(B-1)先期作業部分: 

辦理期程概估為 5年，包括以下內容: 

1.全區地形測量作業期程: 8個月 

2.地基鑽探作業期程: 6個月 

3.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作業期程(含委測、調查、審查及修正期程): 

4年 

4.水土保持工程作業期程(含委測、設計、審查、發包、施工及驗

收作業): 3年 

 

(B-2)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 

辦理期程概估為 2年 6個月，包括以下內容: 

1.甄選規劃設計監造單位作業期程: 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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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劃設計作業期程: 6個月 

3.申請建造執照作業期程(含加強坡審及室內裝修許可圖審): 6個

月 

4.申請五大管線圖審作業期程: 3個月 

5.工程發包作業期程: 3個月 

6.工程施工作業期程: 12個月 

7.申請使用執照(含申請消防等五大管線竣工、室內裝修竣工合格

證)作業期程: 4個月 

8.完工驗收決算作業期程: 4個月 

9.移交使用單位。 

 

(B-3)作業期程總計: 

全部作業期程完成，共約需 7年 6個月以上。 

 

 

六、 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執行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2、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 分 ■2分 3 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3、時程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4、經濟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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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後評分結果 

（1）任一項目評分不可低於 3分。 

(評分結果:項目 2.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為 2分(不可行)。) 

(說明: 325-82地號基地實際可使用土地面積約為東西向寬度

20mx南北向深度 80m=1,600m2，小於最小基地面積 6,000m2，可

使用土地面積太小，不是適合的選址基地。) 

（2）將每一備選方案各項目加總計分，總分高於 12分者代表該方

案可行。總分越高，代表該方案可行性越高。 

(評分結果:總計分 11分，代表該方案不可行。) 

（3）小結: 有一項目評分低於 3 分，總計分 11分，代表該方案不

可行。各項分析評分以「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評分為 2

分(不可行) 低於 3分，代表工程施工的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

不易克服；其餘各項評分均為 3分(勉強可行)，因各項目加總

計分，總分 11分，低於 12 分，代表該方案不可行。 

 

 

七、可行性評估 

1、執行可行性評估：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2、技術可行性評估： 

1 分 ■2分 3 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3、時程可行性評估：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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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濟可行性評估：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5、最後評分結果 

（1）任一項目評分不可低於 3分。 

(評分結果:項目 2.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為 2分(不可行)。) 

(說明: 325-82地號基地實際可使用土地面積約為東西向寬度

20mx南北向深度 80m=1,600m2，小於最小基地面積 6,000m2，可

使用土地面積太小，不是適合的選址基地。) 

（2）將每一備選方案各項目加總計分，總分高於 12分者代表該方

案可行。總分越高，代表該方案可行性越高。 

(評分結果:總計分 11分，代表該方案不可行。) 

（3）小結: 有一項目評分低於 3 分，總計分 11分，代表該方案不

可行。各項分析評分以「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評分為 2

分(不可行) 低於 3分，代表工程施工的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

不易克服；其餘各項評分均為 3分(勉強可行)，因各項目加總

計分，總分 11分，低於 12 分，代表該方案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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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選址基地 2(牛稠埔段 325-105 地號)可行性評估 

 
一、基地現況 

(ㄧ)預定評估地點(以下簡稱基地)說明： 

評估地點位置如下:牛稠埔段 325-105地號。 

 

 

  

 

 

 

 

 

 

 

 

 

             評估地點位置 

 

 

         牛稠埔段 325-105地號 

 

 

評估地點位置 2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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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現況照片：2.牛稠埔段 325-105 地號 

 

 

 

 

 

 

 

 
325-105地號基地現況                    325-105地號基地現況 

 

 

 

 

 

 

 

 
325-105地號基地現況                     325-105地號基地現況 

 

 

 

 

 

 

 

 
325-105地號基地現況                     325-105地號基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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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資料調查及分析 

1.土地及地上物產權:土地及地上物產權等無問題。 

2.報廢拆除拆遷與補償：設施物或建築物報廢拆除等無問題，現

有墳墓則需先行公告拆遷與補償。 

3.氣候環境與地震因素：未位於氣候特殊地區與斷層帶，距離東

側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最近距離約為 400m，位於地質遺跡地質

敏感區。 

4.地質地勢條件：建議應進行地質鑽探作業，可藉由地質鑽探數

據，暸解基地土壤地質狀況、地下水位、土壤承載力及土壤液

化及評估需否進行地質改良。並應進行地形測量作業，可藉由

進行地形測量結果，確實了解地勢高低差是否過大，以評估或

提擬策略因應。（影響造價工期等）。 

5.基地現況診斷：建議應進行地形測量作業，可藉由進行地形測

量結果，確實了解並記錄基地現況，以作為診斷、評估或提擬

策略因應。（影響造價工期等）。 

6.重大業務或活動影響：建議若於未來工程期間有承辦重大業務

或活動將影響工程時，宜擬妥備案因應。如：清明年節祭祀活

動、法會或其他活動。 

7.民眾抗爭、反對聲浪處理與其他突發事件：建議若於未來工程

期間有民眾抗爭、反對聲浪及可能造成之影響或抗議事件時，

除敦親睦臨及協調說明外，宜事先充份溝通說明，取得合理平

衡方案，並建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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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1  基地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結果-1 

 

 

 

 

 

 

 

 

 

 

 

 

 

圖 4-2-1-2  基地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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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3  基地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結果-3 

 

 

 

 

 

 

 

 

 

 

 

 

 

圖 4-2-1-4  基地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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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法規對於基地位址、地形及動線之可行性分析 

 

1.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 9 條 

下列非都市土地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八、殯葬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百分之一百二十。 

 
第 11 條 

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達下列規模者，應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六、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

達二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其申請開發範圍毗鄰，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認屬同一興辦事業計

畫，應累計其面積，累計開發面積達第一項規模者，應一併辦理土

地使用分區變更。 

 
第 17 條 

申請土地開發者於目的事業法規另有規定，或依法需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及維護或涉及農業用地變更者，應依各目

的事業、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或農業發展條例有關法規規定辦

理。 

前項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或區域計畫擬定等主管機關之審查作

業，得採併行方式辦理， 

 

2.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 
第三條 從事山坡地建築，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依下列順序申請辦

理： 

一、申請雜項執照。 

二、申請建造執照。 

前項建築農舍及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雜項工程必需與建築物

一併施工者，其雜項執照得併同於建造執照中申請之。 

 

第四條 起造人申請雜項執照，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三、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四、水土保持計畫核定證明文件或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之證明文件。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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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檢附審查通過之

文件。 

 

第九條 山坡地應於雜項工程完工查驗合格後，領得雜項工程使用執照，始得申請

建造執照。 

 

3.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 

(一)非都市土地已編定或變更編定為可建築用地或經核准得開發建築，

其建築基地面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山坡地，涉及整地者。 

 

4.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第 33 條 

殯葬設施之興建或擴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二、殯儀館、骨灰（骸）存放設施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三）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

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五）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二公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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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建工程計畫之概述及內容 

(ㄧ) 空間需求： 

1.新建多功能祭拜室預估增加至少 10間中型包廂式小禮廳，包廂

內空調、裝潢、通訊及電力線路、建物美觀性，均應予以規劃。 

2.新建多功能祭拜室周遭場域，應規劃設置廁所，並備有汽機車

停車空間，另周圍交通動線務必規劃完整避免爾後有交通壅塞

情形發生。 

 

(二) 空間量體需求與規模大小評估原則： 

1.應慎重評估計畫工程量體及空間需求，其主要在呈現確實需

求，應力求合理性及務實性。 

2.建議所方應自行對照檢核設備標準或設置基準，以設備標準不

足之空間為首要需求。 

3.單元空間面積宜考慮使用機能形式及實際使用人數，並且不宜

過大或過小，以合理之使用規模為宜。 

4.空間量體以實用為主，宜避免造型及氣派等考量，造成虛體空

間（挑空、玄關等）比例過高，致使造價大幅提高。 

5.合理實用之公共服務設施比例。 

6.工程量體亦應考慮與週遭建物及環境之整體比例與棟距。 

7.量體規劃宜以考慮長程需求。 

8.透過相關準則或統計資料以確認現有硬體空間資源是否足夠，

所提計畫需求是否務實，而非讓各計畫各自陳述，而有各自不

同標準。 

9.空間量體需求宜呈現：空間屬性類別、需求用途、使用人數、

需求面積、需求數量及特殊需求說明等空間需求之質與量的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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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功能祭拜室採中型包廂式小禮廳 

 

 

 

 

 

 

 

 

 

 

 

 

 

     

包廂內空調、裝潢、通訊及電力線路、建物美觀性，均應予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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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機車停車空間應妥善規劃設置 

 

 

 

 

 

 

 

 

 

 

 

 

 

     

洗手台(大人+小孩)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計畫先期規畫可行性評估期末報告書 

 

 
- 65 - 

 

 

 

 

 

 

 

 

 

 

 

 

 

 

      行動不便廁所應使用防滑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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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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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建多功能祭拜室： 

1.新建多功能祭拜室：預估增加至少 10間中型包廂式小禮廳，包

廂內空調、裝潢、通訊及電力線路、建物美觀性，均應予以規

劃。每間祭拜室單元尺寸為:面寬為 7m x深度為 21m=面積

147m2，深度包括:前廊道深度為 5.5m，祭拜室室內深度為 12m，

後廊道深度為 3.5m。 

2.每間祭拜室單元，規劃內容包括： 

(1)面寬為 7m x深度為 21m=面積 147m2。 

(2)室內面寬為 7m x深度為 12m=室內面積 84m2。 

(3)每間祭拜室單元可容內人數約為：84m2/2m2=42人。 

 

(四) 周遭場域： 

1.新建多功能祭拜室周遭場域，規劃內容包括： 

(1)設置廁所 2處，每處廁所包括：男廁(大便 3+小便 6+洗手 3)、

女廁(大便 9+洗手 3)及行動不便者廁所(大便 1+洗手 1)。 

(2)相關服務性空間，包括：辦公室及機房各 2間。 

(3)汽機車停車空間，包括：汽車停車 20位+機車停車 20位+無

障礙車位 1位+大客車停車位 2位，另周圍交通動線務必規

劃完整避免爾後有交通壅塞情形發生。 

(五) 樓地板面積概估： 

1.建物樓層數：地上ㄧ層。 

2.建物樓地板面積概估： 

(1)77mx42m-35mx21m=3,234m2-735m2=2,499m2(=756 坪)。 

(2)建物高度：屋頂高度約 4.5 至 5.5m，天花板淨高約 3.5m。 

(六) 所需最小基地面積概估： 

1.所需最小基地面積概估： 

(1)2,499m2/0.4=6,248m2,取 6,000m2(=1,815 坪)。 

2.考量周遭場域配合，建議基地面積應在 8,000m2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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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新建多功能祭拜室：預估增加至少 10間中型包廂式小禮廳，包廂

內空調、裝潢、通訊及電力線路、建物美觀性，均應予以規劃。 

(八) 每間祭拜室單元尺寸為:面寬為 7m x深度為 21m=面積 147m2，深

度包括:前廊道深度為 5.5m，祭拜室室內深度為 12m，後廊道深

度為 3.5m。 

(九) 新建多功能祭拜室內部設備需求： 

1.空調：  

(1)祭拜室空調冷凍能力(設備容量)需求推估: 每間祭拜室室

內面積為:面寬為 7m x深度為 12m=面積 84m2，依過去使用

經驗每 1m2約需 0.1冷凍噸(即 0.1RT)推估，0.1(RT/m2) x 84 

(m2) =8.4 RT(冷凍噸)，即每間祭拜室約需 8.4RT 的空調冷

凍能力，全部共 10間祭拜室，8.4RTx10=84RT，共約需 84RT

的空調冷凍能力。若換算為BTU/hr(即1RT約=10,000BTU/hr)

單位，(10,000x84=840,000BTU/hr)為 840,000BTU/hr；若換

算為 Kcal/hr(即 1RT約=2,500Kcal/hr)單位，

(2,500x84=210,000Kcal/hr) 為 210,000Kcal/hr；若換算為

KW(即1RT約=2.90KW)單位，(2.90x84=243.6KW) 為243.6KW。 

(2)其他空間(辦公室、家屬休息室)之空調冷凍能力(設備容量) 

需求推估:依過去使用經驗每 1m2約需 0.08冷凍噸(即

0.08RT)推估，辦公室面積約為 100m2，0.08(RT/m2) x100 (m2) 

=8 RT(冷凍噸)，即辦公室約需 8.4RT的空調冷凍能力。家

屬休息室面積約為 100m2，0.08(RT/m2) x100 (m2) =8 RT(冷

凍噸)，即辦公室約需 8RT 的空調冷凍能力。辦公室+家屬休

息室約需 8+8=16RT。若換算為 BTU/hr(即 1RT約

=10,000BTU/hr)單位，(10,000x16=160,000BTU/hr)為

160,000BTU/hr；若換算為Kcal/hr(即1RT約=2,500Kcal/hr)

單位，(2,500x16=40,000Kcal/hr) 為 40,000Kcal/hr；若換

算為 KW(即 1RT約=2.90KW)單位，(2.90x16=46.4KW)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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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KW。 

(3)全部空間(10間祭拜室+辦公室+家屬休息室)之空調冷凍能

力(設備容量)合計:84RT+16RT=100RT。若換算為 BTU/hr(即

1RT 約=10,000BTU/hr)單位，(10,000x100=1,000,000BTU/hr)

為 1,000,000BTU/hr；若換算為 Kcal/hr(即 1RT 約

=2,500Kcal/hr)單位，(2,500x100=250,000Kcal/hr) 為

250,000Kcal/hr；若換算為 KW(即 1RT約=2.90KW)單位，

(2.90x100=290KW) 為 290KW。 

(4)空調設備型式:可採用落地箱型氣冷式冷氣機或吊隱式分離

式冷氣機。 

 

2.裝潢：  

(1)地坪:可採用磨石子地坪、石英磚地坪、卡扣式耐磨地板或

塑膠地板。 

(2)牆面:內部隔間牆可採用磚牆或輕隔間，牆面裝修可採用水

泥漆、仿清水模牆面、抿石子或磁磚。 

(3)天花板:可採用矽酸鈣板輕鋼架天花板或石膏板輕鋼架天花

板。 

 

3.通訊及電力線路:電力線路採用單向三線 220V/110V，通訊線路 

(1)電力線路:電力線路採用單向三線 220V/110V。 

(2)照明:照明燈具採用 LED節能燈具，可採用 LED T8-10wx4 管

附鏡面鋁板、平板燈或筒燈。 

(3)通訊線路:配合廣播系統、監控系統等弱電設備，設置攝影

機、主機、控制器、擴大機、喇叭及相關通訊線路。每間祭

拜室內外設置電子輓聯。 

 

4消防設備: 

依照各類場所消防設備設置標準及相關消防法規規定，設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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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受信總機、火警綜合盤、滅火器、緊急照明燈、出口標示

燈、避難方向指示燈及相關消防線路。 

 

5.給排水、雨汙水系統:  

(1)給排水系統:配合浴廁設備、設置給水及排水系統。 

(2)雨汙水系統:採雨水、汙水分流系統。雨水排水系統設置排

水溝(明管、明管加蓋、暗管)及陰井，接至公共排水溝。汙

水系統接至區內汙水處理設備後，於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始得

排放。 

 

6.浴廁設備:  

(1)浴廁設備:設置廁所 2處，每處廁所包括：男廁(大便 3+小便

6+洗手 3)、女廁(大便 9+洗手 3)及行動不便者廁所(大便 1+

洗手 1)。 

(2)給排水線路:照明燈具採用 LED節能燈具，可採用 LED 

T8-10wx4 管附鏡面鋁板、平板燈或筒燈。 

(3)無障礙設備設備:照明燈具採用 LED節能燈具，可採用 LED 

T8-10wx4 管附鏡面鋁板、平板燈或筒燈。 

 

7.無障礙設備:  

(1)浴廁設備:設置行動不便者廁所(大便 1+洗手 1)廁所 2處，

每處行動不便者廁所需符合行動不便者使用之無障礙相關

要求。 

(2)停車空間:設置行動不便者停車位 1位以上，停車空間尺寸

為寬度 3.5mx 深度 6m，並附行動不便者指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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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1  多功能祭拜室單元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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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1  ㄧ層平面配置圖(A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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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2  透視圖(A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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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3  透視圖(A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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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1  ㄧ層平面配置圖(B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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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2  透視圖(B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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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3  透視圖(B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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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1  ㄧ層平面配置圖(C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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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2  透視圖(C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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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3  透視圖(C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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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1  全區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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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處選址之行車動線及停車空間說明: 

1.行車動線規劃：於面前道路留設主要入口 1處、主要出口 1 處、

次要入口 1處、次要出口 1處，另於基地後側留設次要入口 1

處、次要出口 1處，採出入口分流及人車分道，使行車動線流

暢。 

2.停車空間規劃： 

(1)汽機車停車空間，包括：汽車停車 30位+機車停車 120位+

無障礙車位 6位+大客車停車位 2位。 

(2)周圍交通動線宜力求規劃完整，避免爾後有交通壅塞情形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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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工程建造經費及工程期程 

A、工程預算之擬定 

(一)先期作業部分: 

經費概估為 88,000,000元，包括以下內容: 

1.全區地形測量費: 2,000,000元 

2.地基鑽探費: 1,800,000 元 

3.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作業費: 24,000,000 元 

4.水土保持工程作業費: 60,200,000元 

 

表 4-5-1-1 先期作業部分經費概估表 

項次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甲 先期作業部分           

壹 全區地形測量費           

ㄧ 全區地形測量費及簽證費 式       1    1,950,000      1,950,000    

二 工程管理費 式       1       50,000         50,000    

  壹合計(一至二)           2,000,000  一至二合計 

貳 地基鑽探費           

ㄧ 地基鑽探費及簽證費 式       1    1,750,000      1,750,000    

二 工程管理費 式       1       50,000         50,000    

  貳合計(一至二)           1,800,000  一至二合計 

參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作業

費 
          

ㄧ 
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說明書

製作費及行政作業費 
式       1    8,000,000      8,000,000    

二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製作費及行政作業費 
式       1   15,550,000     15,550,000    

三 工程管理費 式       1      450,000        450,000    

  參合計(一至三)          24,000,000  一至三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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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水土保持工程作業費           

ㄧ 
水土保持設計監造費及技

師簽證費 
式       1    4,000,000      4,000,000    

二 水土保持工程費 式       1   55,400,000     55,400,000    

三 水土保持工程管理費 式       1      800,000        800,000    

  肆合計(一至三)          60,200,000  一至三合計 

  甲合計(壹至肆)          88,000,000  壹至肆合計 

 

(二)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 

經費概估為 112,000,000 元，包括以下內容: 

1.發包工程費: 103,509,000 元 

2.自辦部分: 8,491,000元 

 

表 4-5-1-2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經費概估表(發包工程費部分) 

項次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乙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

分 
          

壹 發包工程費           

一 直接工程費 式       1   90,000,000     90,000,000  詳明細表 

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 式       1      450,000        450,000  (一)*0.5% 

三 施工計劃書製作及品管費 式       1      900,000        900,000  (一)*1% 

四 材料試驗檢驗費 式       1      480,000        480,000    

五 包商利潤及管理費 式       1    6,300,000      6,300,000  (一)*7% 

  小計(一至五)          98,130,000  一至五小計 

六 營造綜合保險費 式       1      450,000        450,000  (一)*0.5% 

  合計(一至六)          98,580,000  一至六合計 

七 營業稅 式       1    4,929,000      4,929,000  (一至六)*5% 

  壹合計(一至七)         103,509,000  一至七合計 

貳 自辦部分           

ㄧ 空氣污染防制費 式       1      295,740        295,740  (一至六)*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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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設計監造費 式       1    7,020,320      7,020,320    

三 工程管理費 式       1    1,174,940      1,174,940    

  貳合計(一至三)           8,491,000  一至三合計 

  乙合計(壹至貳)         112,000,000    

              

  總計(甲至乙)         200,000,000    

 

表 4-5-1-3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經費概估表(直接工程費部分) 

 

項次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壹 發包工程費           

一 直接工程費           

1  假設工程 式 1  2,000,000  2,000,000    

2  主體結構工程 m2 2,500  15,000  37,500,000    

3  內裝工程 m2 2,500  6,000  15,000,000    

4  外牆裝修工程 m2 2,500  4,000  10,000,000    

5  電氣設備工程 m2 2,500  2,200  5,500,000    

6  給排水設備工程 m2 2,500  1,500  3,750,000    

7  弱電設備工程 m2 2,500  800  2,000,000    

8  空調設備工程 m2 2,500  2,600  6,500,000    

9  消防設備工程 m2 2,500  800  2,000,000    

10  污水處理設備工程 式 1  750,000  750,000    

11  景觀及綠美化工程 式  1  2,500,000  2,500,000    

12  雜項工程 式  1  2,000,000  2,000,000    

13  雜費及其他 式 1  500,000  500,000    

  小計(1至 13)       90,000,000  1 至 13 小計 

 

(三)經費總計: 

經費總計概估為 2億元(2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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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總體工程期程進度之擬定 

(一)先期作業部分: 

辦理期程概估為 5年，包括以下內容: 

1.全區地形測量作業期程: 8個月 

2.地基鑽探作業期程: 6個月 

3.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作業期程(含委測、調查、審查及修正期程): 

4年 

4.水土保持工程作業期程(含委測、設計、審查、發包、施工及驗

收作業): 3年 

附註: 

(1)作業 1和作業 2可同步作業。 

(2)作業 1和作業 2完成後，始能進行作業 3和作業 4。 

(3)作業 3和作業 4可同步作業。 

(4)全部先期作業完成，約需 5 年以上，始能進行後續作業(即: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 

 

(二)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 

辦理期程概估為 2年 6個月，包括以下內容: 

1.甄選規劃設計監造單位作業期程: 4個月 

2.規劃設計作業期程: 6個月 

3.申請建造執照作業期程(含加強坡審及室內裝修許可圖審): 6個

月 

4.申請五大管線圖審作業期程: 3個月 

5.工程發包作業期程: 3個月 

6.工程施工作業期程: 12個月 

7.申請使用執照(含申請消防等五大管線竣工、室內裝修竣工合格

證)作業期程: 4個月 

8.完工驗收決算作業期程: 4個月 

9.移交使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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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作業 1可提前作業。 

(2)作業 1和作業 2完成後，始能進行作業 3和作業 4。 

(3)作業 4和作業 5可同步作業、作業 7和作業 8可同步作業。 

(4)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作業完成，約需 2年 6個月。 

 

(三)作業期程總計: 

全部作業期程完成，共約需 7年 6個月以上。 

 

(四)各規劃期程每年需用經費編列概估: 

各規劃期程每年需用經費編列概估如下表: 

 

期程別 年度別 主要辦理事項 需用經費(千元) 備註 

A. 

先期作 

業部分 

1 測量、鑽探 3,800  

2 環評、水保 22,200  

3 環評、水保 22,000  

4 環評、水保 20,000  

5 環評、水保 20,000  

合計(1至5)  88,000  

B. 

多功能 

祭拜室 

興建工

程部分 

6 委託規劃設計監

造、工程發包 

4,000  

7 工程施工 70,000  

8 工程施工、驗收 38,000  

合計(6至8)  112,000  

 總計(1至8)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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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執行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2、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3、時程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4、經濟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5、最後評分結果 

(1）任一項目評分不可低於 3分。 

(評分結果:是，均不低於 3分。) 

（2）將每一備選方案各項目加總計分，總分高於 12分者代表該方

案可行。總分越高，代表該方案可行性越高。 

(評分結果:總計分 12分，代表該方案勉強可行。) 

（3）小結: 任一項目評分均不低於 3分，總計分 12分，代表該方

案勉強可行。各項分析評分均為 3分(勉強可行)，表示執行、

時程及經濟方面無法於短期內立即克服，僅屬(勉強可行)，但

因各項目加總計分，總分 12 分，代表該方案勉強可行。因此

可作為長期規畫目標，短期內宜先行分期編列預算，先行完

成先期作業部分。俟全部先期作業完成後(約需 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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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完成現有墳墓的遷移作業(需先依法公告禁葬)，始能進行

後續作業(即: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 

 

七、預期效益 

(一).實質效益 

1.提升整體殯葬服務品質：新設 10間符合現代治喪環境的多功能祭拜

室及相關配套設施，可有效提升整體殯葬服務品質。 

2.整體規劃考量、符合法令規定：多功能祭拜室的興建計畫，於先期規

畫與可行性評估階段，就基地特性與法令規定，先行詳細評估，可避

免未來因考量不週所造成的時程延宕與投資上的浪費。 

 

(二).社會效益 

1.滿足民生需求：改善本所以往祭拜空間嚴重不足的情形(每年火化數

約 7千多件，約有一半 3千多件在本館辦理祭典儀式，但僅能提供 2

千多件租用禮廳辦理治喪事宜，餘 1千多件需租用小型助唸室或露天

外搭停車場辦理治喪儀式)，疏緩民眾迫切需要祭拜空間的壓力。 

2.提升便民形象與民眾好感：提供民眾更為充足便利的治喪空間環境，

讓民眾親身感受政府施政服務品質的進步與施政的用心程度，民眾的

向心力與認同感增加之後，有助於提升便民形象與民眾好感。 

 

(三).其他效益 

1.水土保持之維護與園區日後循序漸進的有序發展：因本所殯葬園區為

包含殯儀館、火化場、納骨塔及土葬區等綜合性殯葬專區，且位列山

坡地段，需考量水土保持之維護。於可行性評估階段，依序完成先期

作業的 1.全區地形測量作業、2.地基鑽探作業、3.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書作業與 4.水土保持工程作業，有助於水土保持之維護與日後循序漸

進的有序發展。 

 

八、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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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可行性評估：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2、技術可行性評估：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3、時程可行性評估：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4、經濟可行性評估：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5、最後評分結果 

(1）任一項目評分不可低於 3分。 

(評分結果:是，均不低於 3分。) 

（2）將每一備選方案各項目加總計分，總分高於 12分者代表該方

案可行。總分越高，代表該方案可行性越高。 

(評分結果:總計分 12分，代表該方案勉強可行。) 

（3）小結: 任一項目評分均不低於 3分，總計分 12分，代表該方

案勉強可行。各項分析評分均為 3分(勉強可行)，表示執行、

時程及經濟方面無法於短期內立即克服，僅屬(勉強可行)，但

因各項目加總計分，總分 12 分，代表該方案勉強可行。因此

可作為長期規畫目標，短期內宜先行分期編列預算，先行完

成先期作業部分。俟全部先期作業完成後(約需 5年以上)，

並完成現有墳墓的遷移作業(需先依法公告禁葬)，始能進行

後續作業(即: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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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選址基地 3(第五示範公墓區)可行性評估 

 
一、基地現況 

(ㄧ)預定評估地點(以下簡稱基地)說明： 

  評估地點位置如下:第五示範公墓區(牛稠埔段 325-102地號)。 

 

 

 

 

 

 

 

 

 

 

 

 

 

 

評估地點位置 

 

                            第五示範公墓區(牛稠埔段 325-102地號) 

 

 

 

 

 

 

 

 

評估地點位置 3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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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現況照片：3.第五示範公墓區 

 

 

 

 

 

 

 

 
第五示範公墓區基地現況                  第五示範公墓區基地現況 

 

 

 

 

 

 

 

 
第五示範公墓區基地現況                   第五示範公墓區基地現況 

 

 

 

 

 

 

 

 
第五示範公墓區基地現況                   第五示範公墓區基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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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資料調查及分析 

1.土地及地上物產權:土地及地上物產權等無問題。 

2.報廢拆除拆遷與補償：設施物或建築物報廢拆除等無問題，現

有墳墓則需先行公告拆遷與補償。 

3.氣候環境與地震因素：未位於氣候特殊地區與斷層帶，距離東

側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最近距離約為 650m，位於地質遺跡地質

敏感區。 

4.地質地勢條件：建議應進行地質鑽探作業，可藉由地質鑽探數

據，暸解基地土壤地質狀況、地下水位、土壤承載力及土壤液

化及評估需否進行地質改良。並應進行地形測量作業，可藉由

進行地形測量結果，確實了解地勢高低差是否過大，以評估或

提擬策略因應。（影響造價工期等）。 

5.基地現況診斷：建議應進行地形測量作業，可藉由進行地形測

量結果，確實了解並記錄基地現況，以作為診斷、評估或提擬

策略因應。（影響造價工期等）。 

6.重大業務或活動影響：建議若於未來工程期間有承辦重大業務

或活動將影響工程時，宜擬妥備案因應。如：清明年節祭祀活

動、法會或其他活動。 

7.民眾抗爭、反對聲浪處理與其他突發事件：建議若於未來工程

期間有民眾抗爭、反對聲浪及可能造成之影響或抗議事件時，

除敦親睦臨及協調說明外，宜事先充份溝通說明，取得合理平

衡方案，並建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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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1  基地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結果-1 

 

 

 

 

 

 

 

 

 

 

 

 

 

圖 5-2-1-2  基地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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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3  基地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結果-3 

 

 

 

 

 

 

 

 

 

 

 

 

 

圖 5-2-1-4  基地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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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法規對於基地位址、地形及動線之可行性分析: 

 

1.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 9 條 

下列非都市土地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八、殯葬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百分之一百二十。 

 
第 11 條 

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達下列規模者，應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六、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

達二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其申請開發範圍毗鄰，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認屬同一興辦事業計

畫，應累計其面積，累計開發面積達第一項規模者，應一併辦理土

地使用分區變更。 

 
第 17 條 

申請土地開發者於目的事業法規另有規定，或依法需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及維護或涉及農業用地變更者，應依各目

的事業、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或農業發展條例有關法規規定辦

理。 

前項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或區域計畫擬定等主管機關之審查作

業，得採併行方式辦理， 

 

2.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 
第三條 從事山坡地建築，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依下列順序申請辦

理： 

一、申請雜項執照。 

二、申請建造執照。 

前項建築農舍及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雜項工程必需與建築物

一併施工者，其雜項執照得併同於建造執照中申請之。 

 

第四條 起造人申請雜項執照，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三、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四、水土保持計畫核定證明文件或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之證明文件。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13&flno=17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計畫先期規畫可行性評估期末報告書 

 

 
- 99 - 

五、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檢附審查通過之

文件。 

 

第九條 山坡地應於雜項工程完工查驗合格後，領得雜項工程使用執照，始得申請

建造執照。 

 

3.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 

(一)非都市土地已編定或變更編定為可建築用地或經核准得開發建築，

其建築基地面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山坡地，涉及整地者。 

 

4.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第 33 條 

殯葬設施之興建或擴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二、殯儀館、骨灰（骸）存放設施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三）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

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五）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二公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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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建工程計畫之概述及內容 

(ㄧ) 空間需求： 

1.新建多功能祭拜室預估增加至少 10間中型包廂式小禮廳，包廂

內空調、裝潢、通訊及電力線路、建物美觀性，均應予以規劃。 

2.新建多功能祭拜室周遭場域，應規劃設置廁所，並備有汽機車

停車空間，另周圍交通動線務必規劃完整避免爾後有交通壅塞

情形發生。 

 

(二) 空間量體需求與規模大小評估原則： 

1.應慎重評估計畫工程量體及空間需求，其主要在呈現確實需

求，應力求合理性及務實性。 

2.建議所方應自行對照檢核設備標準或設置基準，以設備標準不

足之空間為首要需求。 

3.單元空間面積宜考慮使用機能形式及實際使用人數，並且不宜

過大或過小，以合理之使用規模為宜。 

4.空間量體以實用為主，宜避免造型及氣派等考量，造成虛體空

間（挑空、玄關等）比例過高，致使造價大幅提高。 

5.合理實用之公共服務設施比例。 

6.工程量體亦應考慮與週遭建物及環境之整體比例與棟距。 

7.量體規劃宜以考慮長程需求。 

8.透過相關準則或統計資料以確認現有硬體空間資源是否足夠，

所提計畫需求是否務實，而非讓各計畫各自陳述，而有各自不

同標準。 

9.空間量體需求宜呈現：空間屬性類別、需求用途、使用人數、

需求面積、需求數量及特殊需求說明等空間需求之質與量的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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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功能祭拜室採中型包廂式小禮廳 

 

 

 

 

 

 

 

 

 

 

 

 

 

     

包廂內空調、裝潢、通訊及電力線路、建物美觀性，均應予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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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機車停車空間應妥善規劃設置 

 

 

 

 

 

 

 

 

 

 

 

 

 

     

洗手台(大人+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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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不便廁所應使用防滑地材 

 

 

 

 

 

 

 

 

 

 

 

 

 

       女廁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計畫先期規畫可行性評估期末報告書 

 

 
- 104 - 

 

 

 

 

 

 

 

 

 

 

 

 

 

      男廁 

 

 

 

 

 

 

 

 

 

 

 

 

 

     

男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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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建多功能祭拜室： 

1.新建多功能祭拜室：預估增加至少 10間中型包廂式小禮廳，包

廂內空調、裝潢、通訊及電力線路、建物美觀性，均應予以規

劃。每間祭拜室單元尺寸為:面寬為 7m x深度為 21m=面積

147m2，深度包括:前廊道深度為 5.5m，祭拜室室內深度為 12m，

後廊道深度為 3.5m。 

2.每間祭拜室單元，規劃內容包括： 

(1)面寬為 7m x深度為 21m=面積 147m2。 

(2)室內面寬為 7m x深度為 12m=室內面積 84m2。 

(3)每間祭拜室單元可容內人數約為：84m2/2m2=42人。 

 

(四) 周遭場域： 

1.新建多功能祭拜室周遭場域，規劃內容包括： 

(1)設置廁所 2處，每處廁所包括：男廁(大便 3+小便 6+洗手 3)、

女廁(大便 9+洗手 3)及行動不便者廁所(大便 1+洗手 1)。 

(2)相關服務性空間，包括：辦公室及機房各 2間。 

(3)汽機車停車空間，包括：汽車停車 20位+機車停車 20位+無

障礙車位 1位+大客車停車位 2位，另周圍交通動線務必規

劃完整避免爾後有交通壅塞情形發生。 

(五) 樓地板面積概估： 

1.建物樓層數：地上ㄧ層。 

2.建物樓地板面積概估： 

(1)77mx42m-35mx21m=3,234m2-735m2=2,499m2(=756 坪)。 

(2)建物高度：屋頂高度約 4.5 至 5.5m，天花板淨高約 3.5m。 

(六) 所需最小基地面積概估： 

1.所需最小基地面積概估： 

(1)2,499m2/0.4=6,248m2,取 6,000m2(=1,815 坪)。 

2.考量周遭場域配合，建議基地面積應在 8,000m2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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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室前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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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室前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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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新建多功能祭拜室：預估增加至少 10間中型包廂式小禮廳，包廂

內空調、裝潢、通訊及電力線路、建物美觀性，均應予以規劃。 

(八) 每間祭拜室單元尺寸為:面寬為 7m x深度為 21m=面積 147m2，深

度包括:前廊道深度為 5.5m，祭拜室室內深度為 12m，後廊道深

度為 3.5m。 

(九) 新建多功能祭拜室內部設備需求： 

1.空調：  

(1)祭拜室空調冷凍能力(設備容量)需求推估: 每間祭拜室室

內面積為:面寬為 7m x深度為 12m=面積 84m2，依過去使用

經驗每 1m2約需 0.1冷凍噸(即 0.1RT)推估，0.1(RT/m2) x 84 

(m2) =8.4 RT(冷凍噸)，即每間祭拜室約需 8.4RT 的空調冷

凍能力，全部共 10間祭拜室，8.4RTx10=84RT，共約需 84RT

的空調冷凍能力。若換算為BTU/hr(即1RT約=10,000BTU/hr)

單位，(10,000x84=840,000BTU/hr)為 840,000BTU/hr；若換

算為 Kcal/hr(即 1RT約=2,500Kcal/hr)單位，

(2,500x84=210,000Kcal/hr) 為 210,000Kcal/hr；若換算為

KW(即1RT約=2.90KW)單位，(2.90x84=243.6KW) 為243.6KW。 

(2)其他空間(辦公室、家屬休息室)之空調冷凍能力(設備容量) 

需求推估:依過去使用經驗每 1m2約需 0.08冷凍噸(即

0.08RT)推估，辦公室面積約為 100m2，0.08(RT/m2) x100 (m2) 

=8 RT(冷凍噸)，即辦公室約需 8.4RT的空調冷凍能力。家

屬休息室面積約為 100m2，0.08(RT/m2) x100 (m2) =8 RT(冷

凍噸)，即辦公室約需 8RT 的空調冷凍能力。辦公室+家屬休

息室約需 8+8=16RT。若換算為 BTU/hr(即 1RT約

=10,000BTU/hr)單位，(10,000x16=160,000BTU/hr)為

160,000BTU/hr；若換算為Kcal/hr(即1RT約=2,500Kcal/hr)

單位，(2,500x16=40,000Kcal/hr) 為 40,000Kcal/hr；若換

算為 KW(即 1RT約=2.90KW)單位，(2.90x16=46.4KW)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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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KW。 

(3)全部空間(10間祭拜室+辦公室+家屬休息室)之空調冷凍能

力(設備容量)合計:84RT+16RT=100RT。若換算為 BTU/hr(即

1RT 約=10,000BTU/hr)單位，(10,000x100=1,000,000BTU/hr)

為 1,000,000BTU/hr；若換算為 Kcal/hr(即 1RT 約

=2,500Kcal/hr)單位，(2,500x100=250,000Kcal/hr) 為

250,000Kcal/hr；若換算為 KW(即 1RT約=2.90KW)單位，

(2.90x100=290KW) 為 290KW。 

(4)空調設備型式:可採用落地箱型氣冷式冷氣機或吊隱式分離

式冷氣機。 

 

2.裝潢：  

(1)地坪:可採用磨石子地坪、石英磚地坪、卡扣式耐磨地板或

塑膠地板。 

(2)牆面:內部隔間牆可採用磚牆或輕隔間，牆面裝修可採用水

泥漆、仿清水模牆面、抿石子或磁磚。 

(3)天花板:可採用矽酸鈣板輕鋼架天花板或石膏板輕鋼架天花

板。 

 

3.通訊及電力線路:電力線路採用單向三線 220V/110V，通訊線路 

(1)電力線路:電力線路採用單向三線 220V/110V。 

(2)照明:照明燈具採用 LED節能燈具，可採用 LED T8-10wx4 管

附鏡面鋁板、平板燈或筒燈。 

(3)通訊線路:配合廣播系統、監控系統等弱電設備，設置攝影

機、主機、控制器、擴大機、喇叭及相關通訊線路。每間祭

拜室內外設置電子輓聯。 

 

4消防設備: 

依照各類場所消防設備設置標準及相關消防法規規定，設置火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計畫先期規畫可行性評估期末報告書 

 

 
- 110 - 

警受信總機、火警綜合盤、滅火器、緊急照明燈、出口標示

燈、避難方向指示燈及相關消防線路。 

 

5.給排水、雨汙水系統:  

(1)給排水系統:配合浴廁設備、設置給水及排水系統。 

(2)雨汙水系統:採雨水、汙水分流系統。雨水排水系統設置排

水溝(明管、明管加蓋、暗管)及陰井，接至公共排水溝。汙

水系統接至區內汙水處理設備後，於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始得

排放。 

 

6.浴廁設備:  

(1)浴廁設備:設置廁所 2處，每處廁所包括：男廁(大便 3+小便

6+洗手 3)、女廁(大便 9+洗手 3)及行動不便者廁所(大便 1+

洗手 1)。 

(2)給排水線路:照明燈具採用 LED節能燈具，可採用 LED 

T8-10wx4 管附鏡面鋁板、平板燈或筒燈。 

(3)無障礙設備設備:照明燈具採用 LED節能燈具，可採用 LED 

T8-10wx4 管附鏡面鋁板、平板燈或筒燈。 

 

7.無障礙設備:  

(1)浴廁設備:設置行動不便者廁所(大便 1+洗手 1)廁所 2處，

每處行動不便者廁所需符合行動不便者使用之無障礙相關

要求。 

(2)停車空間:設置行動不便者停車位 1位以上，停車空間尺寸

為寬度 3.5mx 深度 6m，並附行動不便者指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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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1  多功能祭拜室單元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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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1  ㄧ層平面配置圖(A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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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2  透視圖(A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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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3  透視圖(A案)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計畫先期規畫可行性評估期末報告書 

 

 
- 115 - 

 

 

 

 

 

 

 

 

 

 

 

 

 

 

 

 

 

 

 

 

 

 

 

 

 
 

 

 

圖 5-4-3-1  ㄧ層平面配置圖(B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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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3-2  透視圖(B案)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計畫先期規畫可行性評估期末報告書 

 

 
- 117 - 

 

 

 

 

 

 

 

 

 

 

 

 

 

 

 

 

 

 

 

 

 

 

 

 

 
 

 

 

圖 5-4-3-3  透視圖(B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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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4-1  ㄧ層平面配置圖(C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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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4-2  透視圖(C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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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4-3  透視圖(C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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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5-1  全區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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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處選址之行車動線及停車空間說明: 

1.行車動線規劃：於面前道路留設主要入口 1處、主要出口 1 處、

次要入口 1處、次要出口 1處，另於基地後側留設次要入口 1

處、次要出口 1處，採出入口分流及人車分道，使行車動線流

暢。 

2.停車空間規劃： 

(1)汽機車停車空間，包括：汽車停車 30位+機車停車 120位+

無障礙車位 6位+大客車停車位 2位。 

(2)周圍交通動線宜力求規劃完整，避免爾後有交通壅塞情形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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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工程建造經費及工程期程 

A、工程預算之擬定 

(一)先期作業部分: 

經費概估為 88,000,000元，包括以下內容: 

1.全區地形測量費: 2,000,000元 

2.地基鑽探費: 1,800,000 元 

3.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作業費: 24,000,000 元 

4.水土保持工程作業費: 60,200,000元 

 

表 5-5-1-1 先期作業部分經費概估表 

項次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甲 先期作業部分           

壹 全區地形測量費           

ㄧ 全區地形測量費及簽證費 式       1    1,950,000      1,950,000    

二 工程管理費 式       1       50,000         50,000    

  壹合計(一至二)           2,000,000  一至二合計 

貳 地基鑽探費           

ㄧ 地基鑽探費及簽證費 式       1    1,750,000      1,750,000    

二 工程管理費 式       1       50,000         50,000    

  貳合計(一至二)           1,800,000  一至二合計 

參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作業

費 
          

ㄧ 
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說明書

製作費及行政作業費 
式       1    8,000,000      8,000,000    

二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製作費及行政作業費 
式       1   15,550,000     15,550,000    

三 工程管理費 式       1      450,000        450,000    

  參合計(一至三)          24,000,000  一至三合計 

肆 水土保持工程作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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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 
水土保持設計監造費及技

師簽證費 
式       1    4,000,000      4,000,000    

二 水土保持工程費 式       1   55,400,000     55,400,000    

三 水土保持工程管理費 式       1      800,000        800,000    

  肆合計(一至三)          60,200,000  一至三合計 

  甲合計(壹至肆)          88,000,000  壹至肆合計 

 

(二)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 

經費概估為 112,000,000 元，包括以下內容: 

1.發包工程費: 103,509,000 元 

2.自辦部分: 8,491,000元 

 

表 5-5-1-2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經費概估表(發包工程費部分) 

項次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乙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

分 
          

壹 發包工程費           

一 直接工程費 式       1   90,000,000     90,000,000  詳明細表 

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 式       1      450,000        450,000  (一)*0.5% 

三 施工計劃書製作及品管費 式       1      900,000        900,000  (一)*1% 

四 材料試驗檢驗費 式       1      480,000        480,000    

五 包商利潤及管理費 式       1    6,300,000      6,300,000  (一)*7% 

  小計(一至五)          98,130,000  一至五小計 

六 營造綜合保險費 式       1      450,000        450,000  (一)*0.5% 

  合計(一至六)          98,580,000  一至六合計 

七 營業稅 式       1    4,929,000      4,929,000  (一至六)*5% 

  壹合計(一至七)         103,509,000  一至七合計 

貳 自辦部分           

ㄧ 空氣污染防制費 式       1      295,740        295,740  (一至六)*0.3% 

二 規劃設計監造費 式       1    7,020,320      7,0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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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程管理費 式       1    1,174,940      1,174,940    

  貳合計(一至三)           8,491,000  一至三合計 

  乙合計(壹至貳)         112,000,000    

              

  總計(甲至乙)         200,000,000    

 

表 5-5-1-3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經費概估表(直接工程費部分) 

 

項次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壹 發包工程費           

一 直接工程費           

1  假設工程 式 1  2,000,000  2,000,000    

2  主體結構工程 m2 2,500  15,000  37,500,000    

3  內裝工程 m2 2,500  6,000  15,000,000    

4  外牆裝修工程 m2 2,500  4,000  10,000,000    

5  電氣設備工程 m2 2,500  2,200  5,500,000    

6  給排水設備工程 m2 2,500  1,500  3,750,000    

7  弱電設備工程 m2 2,500  800  2,000,000    

8  空調設備工程 m2 2,500  2,600  6,500,000    

9  消防設備工程 m2 2,500  800  2,000,000    

10  污水處理設備工程 式 1  750,000  750,000    

11  景觀及綠美化工程 式  1  2,500,000  2,500,000    

12  雜項工程 式  1  2,000,000  2,000,000    

13  雜費及其他 式 1  500,000  500,000    

  小計(1至 13)       90,000,000  1 至 13 小計 

 

(三)經費總計: 

經費總計概估為 2億元(2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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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總體工程期程進度之擬定 

(一)先期作業部分: 

辦理期程概估為 5年，包括以下內容: 

1.全區地形測量作業期程: 8個月 

2.地基鑽探作業期程: 6個月 

3.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作業期程(含委測、調查、審查及修正期程): 

4年 

4.水土保持工程作業期程(含委測、設計、審查、發包、施工及驗

收作業): 3年 

附註: 

(1)作業 1和作業 2可同步作業。 

(2)作業 1和作業 2完成後，始能進行作業 3和作業 4。 

(3)作業 3和作業 4可同步作業。 

(4)全部先期作業完成，約需 5 年以上，始能進行後續作業(即: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 

 

(二)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 

辦理期程概估為 2年 6個月，包括以下內容: 

1.甄選規劃設計監造單位作業期程: 4個月 

2.規劃設計作業期程: 6個月 

3.申請建造執照作業期程(含加強坡審及室內裝修許可圖審): 6個

月 

4.申請五大管線圖審作業期程: 3個月 

5.工程發包作業期程: 3個月 

6.工程施工作業期程: 12個月 

7.申請使用執照(含申請消防等五大管線竣工、室內裝修竣工合格

證)作業期程: 4個月 

8.完工驗收決算作業期程: 4個月 

9.移交使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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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作業 1可提前作業。 

(2)作業 1和作業 2完成後，始能進行作業 3和作業 4。 

(3)作業 4和作業 5可同步作業、作業 7和作業 8可同步作業。 

(4)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作業完成，約需 2年 6個月。 

 

(三)作業期程總計: 

全部作業期程完成，共約需 7年 6個月以上。 

 

(四)各規劃期程每年需用經費編列概估: 

各規劃期程每年需用經費編列概估如下表: 

 

期程別 年度別 主要辦理事項 需用經費(千元) 備註 

A. 

先期作 

業部分 

1 測量、鑽探 3,800  

2 環評、水保 22,200  

3 環評、水保 22,000  

4 環評、水保 20,000  

5 環評、水保 20,000  

合計(1至5)  88,000  

B. 

多功能 

祭拜室 

興建工

程部分 

6 委託規劃設計監

造、工程發包 

4,000  

7 工程施工 70,000  

8 工程施工、驗收 38,000  

合計(6至8)  112,000  

 總計(1至8)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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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執行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2、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 分 2 分 3 分 ■4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3、時程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4、經濟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5、最後評分結果 

（1）任一項目評分不可低於 3分。 

(評分結果:是，均不低於 3分。) 

（2）將每一備選方案各項目加總計分，總分高於 12分者代表該方

案可行。總分越高，代表該方案可行性越高。 

(評分結果:總計分 13分，代表該方案可行。) 

（3）小結: 任一項目評分均不低於 3分，總計分 13分，代表該方

案可行。各項分析評分以「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評分

為 4分(可行)最高，代表工程施工的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較易

克服；其餘各項評分均為 3分的(勉強可行)，表示執行、時程

及經濟方面無法於短期內立即克服，僅屬(勉強可行)，但因各

項目加總計分，總分 13分，高於 12分，代表該方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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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作為中長期規畫目標，短期內宜先行分期編列預算，

先行完成先期作業部分。俟全部先期作業完成後(約需 5年以

上)，始能進行後續作業(即: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 

 

七、預期效益 

(一).實質效益 

1.提升整體殯葬服務品質：新設 10間符合現代治喪環境的多功能祭拜

室及相關配套設施，可有效提升整體殯葬服務品質。 

2.整體規劃考量、符合法令規定：多功能祭拜室的興建計畫，於先期規

畫與可行性評估階段，就基地特性與法令規定，先行詳細評估，可避

免未來因考量不週所造成的時程延宕與投資上的浪費。 

 

(二).社會效益 

1.滿足民生需求：改善本所以往祭拜空間嚴重不足的情形(每年火化數

約 7千多件，約有一半 3千多件在本館辦理祭典儀式，但僅能提供 2

千多件租用禮廳辦理治喪事宜，餘 1千多件需租用小型助唸室或露天

外搭停車場辦理治喪儀式)，疏緩民眾迫切需要祭拜空間的壓力。 

2.提升便民形象與民眾好感：提供民眾更為充足便利的治喪空間環境，

讓民眾親身感受政府施政服務品質的進步與施政的用心程度，民眾的

向心力與認同感增加之後，有助於提升便民形象與民眾好感。 

 

(三).其他效益 

1.水土保持之維護與園區日後循序漸進的有序發展：因本所殯葬園區為

包含殯儀館、火化場、納骨塔及土葬區等綜合性殯葬專區，且位列山

坡地段，需考量水土保持之維護。於可行性評估階段，依序完成先期

作業的 1.全區地形測量作業、2.地基鑽探作業、3.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書作業與 4.水土保持工程作業，有助於水土保持之維護與日後循序漸

進的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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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可行性評估 

1、執行可行性評估：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2、技術可行性評估： 

1 分 2 分 3 分 ■4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3、時程可行性評估：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4、經濟可行性評估：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非常不可行 不可行 勉強可行 可行 非常可行 

 

5、最後評分結果 

（1）任一項目評分不可低於 3分。 

(評分結果:是，均不低於 3分。) 

（2）將每一備選方案各項目加總計分，總分高於 12分者代表該方

案可行。總分越高，代表該方案可行性越高。 

(評分結果:總計分 13分，代表該方案可行。) 

（3）小結: 任一項目評分均不低於 3分，總計分 13分，代表該方

案可行。各項分析評分以「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評分

為 4分(可行)最高，代表工程施工的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較易

克服；其餘各項評分均為 3分的(勉強可行)，表示執行、時程

及經濟方面無法於短期內立即克服，僅屬(勉強可行)，但因各

項目加總計分，總分 13分，高於 12分，代表該方案可行。

因此可作為中長期規畫目標，短期內宜先行分期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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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完成先期作業部分。俟全部先期作業完成後(約需 5年以

上)，始能進行後續作業(即: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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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及建議方案 

ㄧ、結論 

(一)各選址基地的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及可行性評計分結果比較如下: 

1.基地 1.牛稠埔段 325-82地號:有一項目評分低於 3分，總計分

11分，代表該方案不可行。各項分析評分以「技術風險及不確

定性分析」評分為 2分(不可行) 低於 3分，代表工程施工的技

術風險及不確定性不易克服；其餘各項評分均為 3分的(勉強可

行)，因各項目加總計分，總分 11分，低於 12分，代表該方案

不可行。 

 

2.基地 2.牛稠埔段 325-105 地號: 任一項目評分均不低於 3分，總

計分 12 分，代表該方案勉強可行。各項分析評分均為 3分(勉強

可行)，表示執行、時程及經濟方面無法於短期內立即克服，僅

屬(勉強可行)，但因各項目加總計分，總分 12分，代表該方案

勉強可行。因此可作為長期規畫目標，短期內宜先行分期編列預

算，先行完成先期作業部分。俟全部先期作業完成後(約需 5年

以上)，並完成現有墳墓的遷移作業(需先依法公告禁葬)，始能

進行後續作業(即: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 

 

4. 基地 3.第五示範公墓區(牛稠埔段 325-102地號): 任一項目評

分均不低於 3分，總計分 13分，代表該方案可行。各項分析評

分以「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分析」評分為 4分(可行)最高，代表

工程施工的技術風險及不確定性較易克服；其餘各項評分均為 3

分的(勉強可行)，表示執行、時程及經濟方面無法於短期內立即

克服，僅屬(勉強可行)，但因各項目加總計分，總分 13分，高

於 12分，代表該方案可行。因此可作為中長期規畫目標，短期

內宜先行分期編列預算，先行完成先期作業部分。俟全部先期作

業完成後(約需 5年以上)，始能進行後續作業(即:多功能祭拜室

興建工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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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方案 

(一) 相關優先事項建議: 

1.建議 貴所應先行施做全區地形測量，俾利掌握全區各處地勢實

況，以利往後各項建設規劃。 

2.建議 貴所所施做之全區地形測量，應以可作為日後水土保持及

環評用之要求，其所需經費概估約為新台幣 200萬元。 

(二)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建議方案: 

1.以基地3.第五示範公墓區(牛稠埔段325-102地號)為優先建議方

案。 

2.基地3.第五示範公墓區(牛稠埔段325-102地號)可作為中長期規

畫目標，短期內宜先行分期編列預算，先行完成先期作業部分。

俟全部先期作業完成後(約需 5年以上)，始能進行後續作業(即:

多功能祭拜室興建工程部分)。 

 

(三) 第二殯儀館區規劃構想建議方案: 

1.第二殯儀館區興建工程以基地 3.第五示範公墓區(牛稠埔段

325-102地號)為優先考量位置，在經費許可之前提下，興建第二

殯儀館區之服務功能比較多元，亦可以取代本案多功能祭拜室原

規劃之服務功能。 

2.第二殯儀館區興建工程之規劃構想、期程規劃及每年經費編列概

估經費概估詳見附件三。 

3.第二殯儀館區興建工程之規劃構想、期程規劃及每年經費編列概

估經費概估之摘要說明如下列 4.至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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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二殯儀館區興建工程之規劃構想 

 

 

 

 

 

 

 

 

 

 

 

 

 

 

 

 

 

 

 

 

 

 

 

 

 

 

 

 

 

 

 

 

 

 

 

 

第二殯儀館區規劃構想全區配置圖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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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殯儀館區規劃構想全區配置圖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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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殯儀館區規劃構想全區配置圖 B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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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二殯儀館區規劃本處選址之行車動線及停車空間說明 

(1)行車動線規劃：於面前道路留設主要入口 1處、主要出口 1處、

次要入口 1處、次要出口 1處，另於基地後側留設次要入口 1

處、次要出口 1處，採出入口分流及人車分道，使行車動線流

暢。 

(2)停車空間規劃： 

(2-1)汽機車停車空間，包括：汽車停車 58位+機車停車 160位

+無障礙車位 4位+大客車停車位 3位。 

(2-2)周圍交通動線宜力求規劃完整，避免爾後有交通壅塞情形

發生。 

(3)各樓層空間規劃用途： 

1F:甲級禮廳 1間、乙級禮廳 1間、丁級禮廳(多功能祭拜室)2

間、小靈位(無煙豎靈區)1間、服務中心 1間、家屬休息

室 1間、悲傷輔導室 1間、機房、男廁 2處、女廁 2處、

行動不便廁所 2處、樓梯 2座、客用電梯 2座、服務電梯

2 座、廊道、車道、廣場、停車空間、綠美化及其他。 

2F:乙級禮廳 1間、丙級禮廳 4間、丁級禮廳(多功能祭拜室)2

間、辦公室 1間、服務中心 1間、家屬休息室 1 間、悲傷

輔導室 1間、機房、男廁 2處、女廁 2處、行動不便廁所 2

處、樓梯 2座、客用電梯 2座、服務電梯 2座、廊道及其

他。 

B1F:停棺室 2間、冷凍室 3間、化妝室 3間、解剖室 1間、

器材室 1間、服務中心 1 間、家屬休息室 1間、檢查官辦

公室 1間、管理員室 1間、冷凍機電間 1間、機房、台電

受電室 1間、男廁 2處、女廁 2處、行動不便廁所 2處、

樓梯 2座、客用電梯 2座、服務電梯 2座、廊道、車道、

車庫及其他。 

(4)樓地板面積：每層約 2,500m2 x3層 = 7,500m2(約 2,268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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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經費概估 

(1)本計畫經費概估總金額:新台幣 4億 9,600 萬元整。其中: 

(2)先期作業部分經費概估金額:8,800萬元整。 

嘉 義 市 殯 葬 管 理 所 

工 程 經 費 概 估 表(總表)   
工程名稱：第二殯儀館區興建工程 

工程地點：嘉義縣水上鄉      

項

次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甲 先期作業部分           

壹 地形測量費           

ㄧ 
全區地形測量費及簽證

費 
式 

      

1  

  

1,950,000  

    

1,950,000  
  

二 工程管理費 式 
      

1  

     

50,000  

       

50,000  
  

  壹合計(一至二)       
    

2,000,000  
一至二合計 

貳 地基鑽探費           

ㄧ 地基鑽探費及簽證費 式 
      

1  

  

1,750,000  

    

1,750,000  
  

二 工程管理費 式 
      

1  

     

50,000  

       

50,000  
  

  貳合計(一至二)       
    

1,800,000  
一至二合計 

參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費           

ㄧ 
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說明

書製作費及行政作業費 
式 

      

1  

  

8,000,000  

    

8,000,000  
  

二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書製作費及行政作

業費 

式 
      

1  

 

15,550,000  

   

15,550,000  
  

三 工程管理費 式 
      

1  

    

450,000  

      

450,000  
  

  參合計(一至三)       
   

24,000,000  
一至三合計 

肆 水土保持工程費           

ㄧ 水土保持設計監造費及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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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簽證費 1  4,000,000  4,000,000  

二 水土保持工程費 式 
      

1  

 

55,400,000  

   

55,400,000  
  

三 水土保持工程管理費 式 
      

1  

    

800,000  

      

800,000  
  

  肆合計(一至三)       
   

60,200,000  
一至三合計 

  甲合計(壹至肆)       
   

88,000,000  
壹至肆合計 

 

(3)第二殯儀館區興建工程部分經費概估金額:4億 0,800萬元。 

乙 第二殯儀館區興建工程部分

壹 發包工程費

一 直接工程費 式 1      330,000,000 330,000,000  詳明細表

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 式 1      1,650,000  1,650,000    (一)*0.5%

三 施工計劃書製作及品管費 式 1      3,300,000  3,300,000    (一)*1%

四 材料試驗檢驗費 式 1      1,650,000  1,650,000    

五 包商利潤及管理費 式 1      23,100,000 23,100,000   (一)*7%

小計(一至五) 359,700,000  一至五小計

六 營造綜合保險費 式 1      1,650,000  1,650,000    (一)*0.5%

合計(一至六) 361,350,000  一至六合計

七 營業稅 式 1      18,067,500 18,067,500   (一至六)*5%

壹合計(一至七) 379,417,500  一至七合計

貳 自辦部分

ㄧ 空氣污染防制費 式 1      1,084,050  1,084,050    (一至六)*0.3%

二 規劃設計監造費 式 1      23,760,800 23,760,800   

三 工程管理費 式 1      3,737,650  3,737,650    

貳合計(一至三) 28,582,500   一至三合計

乙合計(壹至貳) 408,000,000  

總計(壹至貳) 496,000,000  

本計畫經費概估總金額:新台幣肆億玖仟陸佰萬元整  

 (甲至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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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接工程費概估金額:3億 3,000萬元。 

嘉 義 市 殯 葬 管 理 所 

工 程 經 費 概 估 表(明細表)   

工程名稱：第二殯儀館區興建工程 

工程地點：嘉義縣水上鄉      

項次 項             目 單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壹 發包工程費           

一 直接工程費           

1  假設工程 式 1  5,000,000  5,000,000    

2  主體結構工程 m2 7,500  20,000  150,000,000    

3  內裝工程 m2 7,500  8,000  60,000,000    

4  外牆裝修工程 m2 7,500  4,000  30,000,000    

5  電氣設備工程 m2 7,500  2,500  18,750,000    

6  給排水設備工程 m2 7,500  1,500  11,250,000    

7  弱電設備工程 m2 7,500  1,000  7,500,000    

8  空調設備工程 m2 7,500  3,000  22,500,000    

9  消防設備工程 m2 7,500  1,000  7,500,000    

10  污水處理設備工程 式 1  3,000,000  3,000,000    

11  景觀及綠美化工程 式  1  7,000,000  7,000,000    

12  雜項工程 式  1  5,000,000  5,000,000    

13  雜費及其他 式 1  2,500,000  2,500,000    

  小計(1至 13)       330,000,000  
1 至 13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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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總體工程期程進度之擬定 

(一)先期作業部分: 

辦理期程概估為 5年，包括以下內容: 

1.全區地形測量作業期程: 8個月 

2.地基鑽探作業期程: 6個月 

3.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作業期程(含委測、調查、審查及修正期程): 

4年 

4.水土保持工程作業期程(含委測、設計、審查、發包、施工及驗

收作業): 3年 

附註: 

(1)作業 1和作業 2可同步作業。 

(2)作業 1和作業 2完成後，始能進行作業 3和作業 4。 

(3)作業 3和作業 4可同步作業。 

(4)全部先期作業完成，約需 5 年以上，始能進行後續作業(即: 

第二殯儀館區興建工程部分)。 

 

(二)第二殯儀館區興建工程部分: 

辦理期程概估為 3年，包括以下內容: 

1.甄選規劃設計監造單位作業期程: 4個月 

2.規劃設計作業期程: 6個月 

3.申請建造執照作業期程(含加強坡審及室內裝修許可圖審): 6個

月 

4.申請五大管線圖審作業期程: 3個月 

5.工程發包作業期程: 3個月 

6.工程施工作業期程: 18個月 

7.申請使用執照(含申請消防等五大管線竣工、室內裝修竣工合格

證)作業期程: 4個月 

8.完工驗收決算作業期程: 4個月 

9.移交使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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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作業 1可提前作業。 

(2)作業 1和作業 2完成後，始能進行作業 3和作業 4。 

(3)作業 4和作業 5可同步作業、作業 7和作業 8可同步作業。 

(4)第二殯儀館區興建工程部分作業完成，約需 3年。 

 

(三)作業期程總計: 

全部作業期程完成，共約需 8年以上。 

 

(四)各規劃期程每年需用經費編列概估: 

各規劃期程每年需用經費編列概估如下表: 

 

期程

別 

年度別 主要辦理事項 需用經費

(千元) 

備註 

A. 

先期

作業

部分 

1 測量、鑽探 3,800  

2 環評、水保 22,200  

3 環評、水保 22,000  

4 環評、水保 20,000  

5 環評、水保 20,000  

合計(1至 5)  88,000  

B. 

第二

殯儀

館區 

興建

工程

部分 

6 委託規劃設計監

造、工程發包 

15,000  

7 工程施工 200,000  

8 工程施工、驗收 193,000  

合計(6至 8)  408,000  

 總計(1至 8)  496,000  

 


